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更一字第7號

上  訴  人  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采婷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高宏文律師

上  訴  人  藍偉華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匡伯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0年8月16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訴字第354號判決各自提起上訴，經最

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並為訴之

追加及撤回，本院於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藍偉華給付新臺幣玖拾玖萬肆仟陸佰貳拾肆

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

定部分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上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含追加部

分）、發回前第三審（除確定部分外）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成基

應用科技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訴之

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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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成基公司）於原審依民

法第227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規定（見原審

卷㈡第349頁），擇一請求上訴人藍偉華給付新臺幣（下同

　　）158萬2473元（含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130萬2739元、價差

損害21萬5000元、交通費6萬4734元；其餘部分業已敗訴確

定）。

　㈡關於交通費之損害，成基公司於本院前審追加民法第179條

為請求權（見本院前審卷第168-169頁）；藍偉華於程序上

不爭執此部分追加（見本院卷㈡第101頁筆錄）。

　㈢關於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成基公司於本院追加

民法第544條為請求權（見本院卷㈠第63頁）；藍偉華不同

意其追加（見本院卷㈡第101頁筆錄）。由於成基公司追加

與起訴之基礎事實均為藍偉華任職成基公司期間，是否遵循

公司制度採購軟體；依前開規定，應准許成基公司追加。

　㈣再者，於本院民國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成基公司撤

回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請求權，並就交通費項目撤回民法

第227條第1項請求權（見本院卷㈡第101、105頁筆錄）；藍

偉華亦同意其撤回（見本院卷㈡第105頁筆錄）。是以前述

請求權業已撤回，併予敘明。

二、成基公司主張：伊與訴外人勢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勢

流公司）同為訴外人西門子軟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西

門子公司）代理商，各自註冊客戶。藍偉華為伊業務協理，

明知伊訂有下單流程規範，員工應先取得客戶訂單，始得向

西門子公司訂購軟體，且不得將該軟體出售西門子公司其他

代理商所註冊客戶。000年0月間，伊客戶即訴外人友通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通公司）尚未確認訂單，藍偉華即擅

自向西門子公司預下單購買「S/W SET, Flotherm（Hardwar

e）等軟體（下稱A軟體）」，花費89萬9146元；000年0月間

　　，為維護A軟體而花費40萬3593元購買「S/W SET, Simc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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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Flotherm（Hardware）等維護軟體（下稱B軟體）」（A、

B軟體合稱系爭軟體）。嗣因友通公司拒絕下單，且系爭軟

體無法轉售，致伊受有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共130萬2739元

　　。再者，藍偉華為彌補疏失，明知友通公司之子公司即訴外

人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其陽公司）為勢流公司註冊

客戶，竟對其陽公司提供合購軟體優惠方案。嗣遭西門子公

司查獲，要求伊先向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始可轉售其陽公司

　　，致伊增加價差損害21萬5000元。再其次，藍偉華自102年

迄107年，累計浮報交通費6萬4734元，且屬無法律上原因而

受有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以上合計158萬2473元（1,302,7

39+215,000+64,734=1,582,473），茲因藍偉華於109年2月2

9日忽然離職，伊追償不及。爰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與價

差損害，選擇合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

　　，及追加民法第544條之規定；另就交通費損害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並追加民法第179條之請求權；訴請：藍偉華

應給付伊158萬2473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藍偉華收受伊1

09年3月9日律師函屆滿7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等語（成基公司其餘請求已敗訴確定，追加

　　、撤回均如前所述）。

三、藍偉華則以：系爭軟體係獲得西門子公司及成基公司總經理

張維德同意始購買；事後，伊為出清系爭軟體存貨，經由成

基公司同意，始轉單予其陽公司。伊訂購與轉售過程並無疏

失，無須賠償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且伊任職成

基公司期間，成基公司從未表示伊違反規定預下單等情，也

未對伊進行懲處，足見伊並無賠償責任。縱使（僅屬假設

　　）伊處理訂單過程發生疏失，成基公司與有過失，且其請求

已罹於時效。又伊並無浮報交通費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決：㈠藍偉華應給付成基公司99萬4624元，及自109

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

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㈡駁回成基公司其餘請求。（原判

決所命藍偉華給付99萬4624元本息部分，經本院前審判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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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理由列計「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與交通費」

之一部；核與最高法院發回意旨相同，併予說明）

　　成基公司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駁回成基公司後開第㈡

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藍偉華應再給付成基公司58萬7849元，

及自109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藍偉華上訴駁回。

　　藍偉華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藍偉華部分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成基公司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㈢成基公司上訴與追加之訴均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72-73頁、原審卷㈡第170

　　、279頁）

  ㈠成基公司為西門子公司專業軟體代理商，藍偉華任職成基公

司7年，離職前擔任業務協理，負責管理業務單位。

　㈡藍偉華於107年、108年間，以成基公司名義向原廠（Mentor

Graphics《Ireland》Ltd.，嗣經西門子公司收購，以下均

以西門子公司為軟體生產廠商）下單購買系爭軟體，共計花

費130萬2739元：

　　⑴A軟體〔（S/WSET, Flotherm（Hardware）、Softwareand

support-service（Nontangible）〕價款85萬5444元、報

關費用4萬3702元，合計89萬9146元。（見原審卷㈠第17

頁進口報單、第21-24頁電子郵件）

　　⑵B軟體〔（S/WSET,Simcenter Flotherm（Hardware）、So

ftware and support-service（Nontangible）軟體〕價

款38萬3669元、報關費1萬9924元，合計40萬3593元。

（見原審卷㈠第19頁進口報單、第25-28頁電子郵件）

　㈢友通公司子公司其陽公司經勢流公司向西門子公司註冊為客

戶。藍偉華向其提供合購軟體之優惠方案，遭西門子公司查

獲，對成基公司課以罰點，西門子公司要求成基公司須先透

過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後，始得轉售其陽公司，成基公司先向

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後轉售其陽公司，兩者價差21萬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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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原審卷㈠第39-43頁電子郵件、第45頁報價單）。

　㈣藍偉華於109年2月29日自成基公司離職，成基公司委託律師

代發存證信函，限藍偉華7日內給付402萬3970元，藍偉華於

109年3月13日收受，並未給付款項。（見原審卷㈠第77-79

頁離職文件、第81-85頁存證信函與回執）

　㈤成基公司所屬業務向原廠下單前應進行之流程及順序為：⑴

確認客戶註冊；⑵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原廠要折扣；⑶要到

折扣後向客戶報價；⑷取得客戶訂單；⑸利用原廠網路系統

下單〔藍偉華於原審卷㈡第279頁筆錄不爭執此事，於本院

改稱此係一般下單流程，本件則係特殊下單流程（見本院卷

㈡第106頁筆錄）〕。

　㈥張維德、藍偉華、友通公司使用下列名稱對外連絡：（見本

院卷㈡第79-80頁筆錄）

　　⑴藍偉華在電子郵件和LINE，名稱為「Taylor Lan」。

    ⑵成基公司總經理張維德電子郵件名稱是「Golden Zhang」

　　  ，LINE的名稱是「Johnny」。

    ⑶友通公司英文縮寫為「DFI」。

　㈦西門子公司於107年5月30日同時向藍偉華、張維德等人寄送

　　電子郵件，載明成基公司對於客戶其陽公司（屬友通公司子

公司）之註冊期限將於107年6月13日到期（見原審卷㈠第55

3頁電子郵件、見本院卷㈡第80頁筆錄）。

　㈧成基公司不爭執藍偉華下列證物之形式真正：被證1至6、8

　　、9、11至13、17-22、上證1至18、更審證1至40（見本院卷

㈡第59-71頁）。

　　藍偉華不爭執成基公司下列證物之形式真正：原證1至18、2

2至31、33、35、36、上證1至18、更審上證1至16（見本院

卷㈡第21-38頁）。

六、本件爭點為：㈠藍偉華是否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體，造成成

基公司受損？㈡藍偉華購買B軟體，是否造成成基公司受損

　　？㈢若是藍偉華購買系爭軟體卻未獲得成基公司同意或是有

疏失，應否賠償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130萬2739元（A軟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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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89萬9146元、B軟體部分為40萬3593元）、價差損害21

萬5000元？㈢成基公司是否受有交通費損害6萬4734元？茲

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七、關於藍偉華是否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體，造成成基公司受損

　　方面：

　　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000年0月00日間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

體，致其受有價款等損害89萬9146元。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云云（見本院卷㈡第49-56頁）。為藍偉華所否認。經

查：

　㈠成基公司對於張維德為公司總經理，都有行使總經理職權一

節，並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09頁筆錄）；依公司法第8條

第2項規定，於執行業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又張維德

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結證稱：「（問：公司有幾個

業務？）2-3個，我自己沒有參與。我的工作是總經理，工

作就是看公司的大方向，審核公司業績數字，看公司的財務

金流」、「（問：業績有無要求業務要達到的標準？）一般

是平均每個業務每年要做到毛利300-400萬中間」、「（問

　　：公司一年有多少客戶？）公司一年營業額大約3千萬元，

每年大約有20-30單，每個業務要拿10-15單」、「（問：公

司一開始的業務就是藍偉華？）藍偉華在公司總共7年，在

他之前有別的業務，中間維持兩到3個業務規模大小，他進

公司是業務後來被提升為業務經理，後來是業務協理，是業

務部門的主管，2014年後整理業務部門的運作都是交給藍偉

華處理」等語（見本院前審卷第237-238頁筆錄）；成基公

司前技術顧問許忻偉亦於同一庭期結證稱：「…我是屬於技

術部門。整個公司包含顧問6個人，…業務部是3個人，我是

工程部的技術部門，當時只有2人」、「（問：成基公司是

專門售西門子的軟體？）大宗是西門子軟體還有一些其他小

的軟體，我在成基時候西門子的營業額大概佔了80-90%」、

「（問：成基公司是不是在000年0月間有因業績問題未達標

準，面臨代理權要被拔除的事情？）107年3月左右，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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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子前身MENTOR GRAPHICS LTD的業務會議，…當時是我

跟藍偉華2人去開會。技術交流完之後，就換業務檢討他們

的業績，當時原廠的ANDY…，他需要業績，當時因為3-6月

的業績不足，當面有說如果業績不足，原廠會拔除成基公司

的代理權，開完會之後我們有把這個事件告知張維德…成基

的單大概每年5-10單，所以每件都會跟張維德開會沙盤推演

　　」、「（問：成基公司的單每年5-10是每個業務還是加起來

　　？）每年全部業務加起來5-10單，每單的金額約150-300萬

元」（見同卷第229-232頁筆錄）。依張維德與許忻偉證詞

　　，成基公司於107年間員工6人，業務部門約為3人，藍偉華

擔任業務部門主管，公司年營業額約3000萬元，成交案件在

30件以下，西門子公司軟體係該公司主要販賣商品。是以成

基公司重視西門子公司所推出軟體並向客戶推銷，應屬當

然。

　㈡藍偉華與張維德曾於107年3月20日對話：「張維德：It's A

ndy's plan. 。但是，還是要想想策略，他可能還是會想辦

法，如果我們做不到，他的pip應該還是有效」、「藍偉華

　　：了解」、「張維德：Desmond的看法是，Andy還是可以搞

我們，所以，pip還是要正視，另外，我們得直接去找西門

子。找西門子是我說的」等語（見原審卷㈠第145頁Line對

話截圖）。依上開對話，可知藍偉華向張維德報告西門子公

司訂立pip計畫（效能改進計畫），要求成基公司達成預定

績效目標。嗣張維德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結證稱：

「（問：上面發話人表示ANDY的計畫是指什麼？）就是下面

的PIP，即效能改進計畫，希望我們數字能做得更好，當時

也沒有提供數字」等語（見本院前審卷第242頁筆錄）。可

知藍偉華向張維德報告西門子公司PIP計畫內容，張維德認

為此係西門子公司承辦人Andy個人意見，雖然Andy並未具體

說明目標，但是張維德要求藍偉華留意後續發展，必要時，

則直接與Andy上司溝通。從而，藍偉華據此蒐集西門子公司

軟體資訊並促銷，有助於成基公司免於PIP之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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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藍偉華（Taylor Lan）於107年3月22日11時48分以電子郵件

連絡Andy：「Hi Andy,As talked yesterday DFI special

approval DBF as attached.…」、「DFI is our register

ed customer」、「DFI is our existing customer…」，

張維德(Golden Zhang）為信件副本收受者〔見原審卷㈠第1

29-131頁，中譯文：藍偉華向Andy申請給予友通公司（DFI

　　）折扣，友通公司現為成基公司註冊客戶〕；同日11時50分

　　，Andy上司Moh以電子郵件回覆藍偉華與Andy「Approved」

　　，副本寄送張維德（見同卷第129頁。中譯文：准許申請）

　　；同日下午5時7分，Andy回函藍偉華：「You have my boss

and my support too. Pis go ahead and submit OBF thro

ugh order portal by 26th March」，副本寄送張維德（見

同卷第133頁，中譯文：上司同意特別折扣，你應於3月26日

前下單）。可知藍偉華為促成與友通公司購買軟體，遂向西

門子公司申請優惠，西門子公司則要求成基公司在107年3月

26日以前下單；則張維德收受前述信函副本時，知悉藍偉華

已著手前置作業亦即成基公司下單流程關於「⑴確認客戶註

冊；⑵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原廠要折扣」之步驟（見不爭執

事項㈤），且為張維德可得而知。

　㈣嗣藍偉華於107年3月29日上午4時43分寄電子郵件予Andy：

　　「I pre-order DFI to meet PIP plan but still need 

　　purchaser's negotiantion in Q2(Order is ready but

　　neet price  negotiantion）…」〔見原審卷㈠第523頁。

中譯文：為了達成西門子公司的PIP計畫，就友通公司（DFI

　　）交易預下單；要等到第二季才能與友通公司協商採購價格

　　〕。可知藍偉華向Andy表達基於PIP計畫而訂購A軟體，屬於

預下單（pre-order）性質、買賣價格尚待協議等情；西門

子公司收受預下單電子郵件後，並未表達異議。

　㈤迨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58分，藍偉華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

報告：「Hi Golden，如果是直接匯款，就會多一筆210的關

務稅金理費.報關授權費是一定要付的.海關徵收稅金4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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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L洽收關務服務費210、378，總金額42969。說明：實際

關稅金額由海關核定，並以每月1日、11日、21日之匯率兌

換為台幣金額…」（見原審卷㈠第151頁）。同年0月0日下

午4時56分，再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DHL稅單如附

件，請查收」（見同卷第149頁）。茲由前述張維德已知藍

偉華為促成與友通公司購買軟體，前向西門子公司申請優惠

　　，西門子公司則要求成基公司在107年3月26日以前下單，則

藍偉華上開107年3月29日上午4時43分預下單電子郵件縱並

未副知張維德；藍偉華於107年4月30日、5月7日先後陳報稅

金等費用，張維德至遲在此時已得知預下單情事。蓋假使（

　　僅屬假設）藍偉華先前預下單並未獲得成基公司授權，張維

德此際應當要求藍偉華提出說明、或是洽商西門子公司取消

預下單；然而，張維德於107年4月30日、同年5月7日兩度收

到藍偉華請求支付稅金之電子郵件，均無任何反對或質疑。

則成基公司主張其於107年4月30日不知藍偉華係擅自預下

單，才在107年4月30日支付報關費進口費用云云；已難採

信。

　㈥成基公司固主張，107年6月7日張維德詢問藍偉華，要支付

友通公司的訂購款項給原廠了，有沒有問題？藍偉華當時回

答沒有問題。到了6月27日藍偉華再次向張維德表示友通公

司沒有問題，一定會買。所以成基公司在107年4月30日還無

法確認損失會發生云云（見本院卷㈡第104-107頁筆錄）。

然而依張維德與藍偉華於107年6月7日以通訊軟體對話：「

　　張維德：Taylor，今明要付DFI給西門子了，有沒有issue？

　　」、「藍偉華：沒有issue」（見原審卷㈠第251頁Line截圖

　　）；同年月27日，藍偉華復向張維德表示：「友通沒問題，

等技術長簽核，因為他們最近Proe被抓盜版、但跟Flotherm

預算無關，一定會買」（見同第253頁Line截圖）。依上開

對話，張維德於即將支付價款之際，係向藍偉華詢問A軟體

交易風險，並非質疑擅自預下單，也未指責藍偉華有何失當

　　，實難想像藍偉華預下單係擅自所為。再其次，成基公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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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A軟體陸續支付價款85萬5444元、報關費用4萬3702元，

合計89萬9146元（見不爭執事項㈡之⑴）；交易額約為成基

公司年營業額1/30，重要性不言可喻。若是此係藍偉華擅自

預下單，成基公司殆無可能吸收此等損失，勢必追究藍偉華

責任。但是，自藍偉華於107年4月30日陳報A軟體稅費等項

起，直到藍偉華於109年2月29日離職為止（見不爭執事項㈣

　　），歷時近1年10個月，成基公司、張維德於電子郵件或Lin

e對話中，竟無隻字片面指摘、追究藍偉華責任，也未對藍

偉華進行任何懲處；則藍偉華辯稱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

司預下單購買A軟體，係獲得總經理張維德同意一節，應屬

可信。又藍偉華徵得張維德同意而預下單，此一作業方式雖

與成基公司一般下單流程有別（員工取得客戶訂單以後，才

向西門子公司下單，見不爭執事項㈤）；由於張維德依公司

法第8條第2項規定，在執行職務範圍內（包含下單作業）為

公司負責人，有權決定個案採取特殊下單流程，是以藍偉華

抗辯預下單作業係遵照成基公司總經理張維德指揮監督所進

行，並未違反成基公司規定一事；應屬可信。

　㈦成基公司固然主張其自107年起，每季均將藍偉華預下單列

入重大事項，由總經理張維德向董事長黃采婷報告、長期追

踪此事云云；並舉107年第1季至109年第1季之季報告為證（

　　（見本院卷㈠第375-378頁、第379-395頁）。但是，上開季

報告僅有張維德、黃采婷簽認；並無資料顯示成基公司曾將

報告內容通知藍偉華補正缺失或公告予公司員工週知。是以

本院尚難僅憑未經通知或公告文件，遽論藍偉華擅自預下單

訂購A軟體。

　㈧綜上，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司預

下單購買A軟體，不符合成基公司下單流程，且未獲得公司

同意云云；並無可採。其據此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544

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藍偉華賠償購買A軟體價

款等損害89萬9146元，顯非可取。

八、關於藍偉華購買B軟體，是否造成成基公司受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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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基公司主張A軟體有維護必要，遂花費40萬元4624元購買B

軟體，此係藍偉華過失所造成，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

云（見本院卷㈡第49-56頁）。為藍偉華所否認。經查：

　㈠藍偉華獲得成基公司同意，於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司預

下單購買A軟體，已如前述。A軟體係成基公司所購買財產，

無論係按預定計畫出售予友通公司，或是轉售他人（成基公

司計畫將A軟體轉售其陽公司，詳後述），成基公司自應進

行必要維護，以免A軟體價值減損而影響銷售成效，始符常

情。

　㈡嗣藍偉華於108年8月12日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Hi G

olden，此筆為DFI維護，…預估海關徵收稅金19336、DHL洽

收關務服務費210、378，總金額19924…」（見原審卷㈠第2

5頁）。成基公司遂支付B軟體價款38萬3669元、報關費1萬9

924元，合計40萬3593元（見不爭執事項㈡之⑵）。依上開

資料可知，成基公司於107年間購入A軟體以後，為維持軟體

效能與價值，遂向西門子公司購買B軟體，因而支出價款與

稅費等共計40萬3593元；成基公司迄未證明前述開銷有何不

當之處，堪認此為必要維護成本，且藍偉華處置亦符合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難認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從而，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處理事務發生疏失，致其受有購

買B軟體價款等損害40萬3593元，遂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

　　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藍偉華賠償云云；亦屬無

據。

九、關於價差損害方面：

　　成基公司藍偉華為彌補其造成損害，打算將A軟體轉售予友

通公司子公司其陽公司；但是其陽公司（AEWIN）為勢流公

司所註冊客戶，西門子公司察覺此情並加以糾正，成基公司

另產生價差21萬5000元之損害。藍偉華應負賠償責任云云

（見本院卷㈡第54-55頁）。為藍偉華所否認：

　㈠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108年7月8日，將A軟體以178萬元（

　　含稅）向友通公司報價；後因友通公司未訂購，藍偉華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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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公司以合購軟體方案報價，遭西門子公司查獲，遂要求成

基公司向勢流公司以199萬5000元（含稅）購入軟體後，始

得將A軟體售予其陽公司；此為藍偉華所不爭執（見不爭執

事項㈢），並有成基公司108年7月8日報價單、藍偉華108年

7月2日與8日電子郵件、西門子公司108年8月8日電子郵件在

卷為證（依序見原審卷㈠第45、31、29、39頁）。是成基公

司主張其將A軟體以合購方案轉售勢流公司客戶其陽公司，

另發生價差21萬5000元之損害，固堪認定。

　㈡次查，西門子公司於107年5月30日同時向藍偉華、張維德等

人寄送電子郵件，載明成基公司對於客戶其陽公司（AEWIN

　　）之註冊期限將於107年6月13日到期（見不爭執事項㈦）。

堪認張維德與藍偉華均知悉其客戶其陽公司註冊期限即將屆

滿；其陽公司可能由其他代理商註冊為客戶，若是成基公司

銷售西門子公司產品予該公司，可能發生困難或成本增加。

經查：

　　⑴藍偉華於108年6月12日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1.

理由：其陽科技拜訪+致伸科技support，其中其陽是可能

跟友通一起購買的單位，他們有跟勢流詢價，…」（見本

院前審卷第99頁），藍偉華已提及預定拜會前客戶其陽公

司，且其陽公司已經向另一家代理商勢流公司詢價。參以

成基公司年營業額約3000萬元、成交件數在30件以下（見

第七段第㈠小段），參酌其已知悉其陽公司註冊期間在10

7年6月屆滿，亦如前述；張維德自應預為處理關於非註冊

客戶交易之各項障礙，即徵求西門子公司同意，或是中止

與其陽公司交易。則張維德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

證稱：「（問：藍偉華有無在下單前告訴你其陽的代理商

是勢流科技？）本來這張是在沒有註冊去拿的訂單」、

「（問：你何時知道你們公司沒有註冊？）我是在被原廠

通知我們為什麼沒有註冊而拿了客戶訂單才知道」等語

（見本院前審卷第241-242頁）；顯與前開張維德早已知

悉其陽公司註冊在107年6月屆滿，以及其陽公司在000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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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已向勢流公司詢價之事證不符；故本院無從採信張維

德前開證詞。

　　⑵嗣藍偉華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44分以電子郵件向友通公

司（黃弼釤）及其陽公司（frank）報價：「…此為友通

集團合購方案，友通跟其陽都可以用此價格購買…，如果

另一家為了搶單不惜降到沒利潤，請務必告訴我…」（見

原審卷㈠第31頁）。於其陽公司尚未回應之際，藍偉華旋

於同年月0日下午6時13分，將前述108年7月2日電子郵件

列為附件，再度向其陽公司報價（張維德為副本收受者）

　　　：「…友通跟其陽都可用此優惠價格購買…」（見同卷第

29頁）。即藍偉華已將其在數日前對於其陽公司報價資料

報告張維德，則張維德收到藍偉華108年7月8日電子郵件

時，自應分析利弊得失（出售庫存A軟體，是否可能遭到

勢流公司向西門子公司檢舉，導致成本增加等情）、決定

是否阻止藍偉華與其陽公司繼續討論交易細節；但是，張

維德直至000年0月下旬，均未對藍偉華下達相關指令。

　　⑶迨108年7月25日，藍偉華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分

析友通既有的Flotherm成本如下…、FloMCAD（原價30％

off）-約240,000NTD」、「前由於勢流投訴我們報價Flot

herm＋FloMCAD，所以Flora暫時不批我們的折扣。細節找

時間跟你討論」（見原審卷㈠第281至289頁），即此際，

由於勢流公司已向西門子公司投訴，以致藍偉華無法以優

惠價格轉單出售A軟體予其陽公司。

　　⑷綜上，藍偉華於108年6月12日、同年7月8日向張維德報告

　　　內容，已充分告知轉單對象其陽公司已非成基公司註冊客

戶、其陽公司已向註冊代理商勢流公司詢價；應認藍偉華

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藍偉華抗辯張維德並未命令

停止轉單予其陽公司，終致西門子公司發覺此事而要求成

基公司補正，因而發生價差損害21萬5000元，顯非可歸責

於藍偉華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7-18頁）；應屬可採。

　㈢從而，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處理轉單發生疏失，致其受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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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損害21萬5000元，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

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藍偉華如數賠償云云；並無可取。

十、關於交通費損害方面：

　　成基公司主張員工出差所申領交通費，應以「Google里程

數」為計算標準，藍偉華自102年2月至107年12月所申請交

通費，依「Google里程數」計算，僅為4萬6686公里；但是

藍偉華申報里程數達5萬7475公里，差溢領交通費6萬4734元

云云（見本院卷㈡第113頁）。藍偉華則否認交通費應以「G

oogle里程數」為計算標準（見同卷第116頁）。經查：

　㈠依藍偉華所提出成基公司員工守則（名稱為旺世達科技員工

守則）106年12月6日版本，第15條乙項第3款規定：「乙、

國內客戶拜訪：⒊自備交通工具出差者，每公里補助油料費

6元」（見原審卷㈡第227至229頁。107年11月24日修正改列

第15條丙項第3款，見同卷第343頁）。成基公司亦不爭執其

形式真正（見本院卷㈡第61頁）。依上開守則，足認成基公

司員工自備交通工具拜訪國內客戶者，成基公司每公里應補

助油料費6元。但是，上開守則並未規定以「Google里程數

　　」計算出差距離；何況，「Google里程數」僅顯示電腦所計

算出差往返最短距離，至於前述路線有無塞車等因素導致員

工必須繞道爭取時間，以及員工對於外地道路熟悉程度如

何、能否按照導航資料選擇最短距離路線，「Google里程數

　　」並未列入考慮；是成基公司主張應以「Google里程數」計

算出差里程，尚屬無據。

　㈡成基公司主張，自102年2月至107年12月，以藍偉華住所與

客戶地址間，並依「Google里程數」計算僅4萬6686公里，

而藍偉華申報里程數達5萬7475公里，差額達1萬0789公里；

此有藍偉華自行製做估算表在卷為證（見原審卷㈡第41頁）

　　，據此推估交通費差額為6萬4734元（6*10,789=64,734，見

本院前審卷第551頁、本院卷㈡第113頁）等情。藍偉華固然

不爭執計算式之形式正確性，但是否認有溢領情事（見本院

卷㈡第116頁、本院前審卷第559頁）。由於「Google里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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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非員工守則所定計算標準，已如前述；是以成基公司據

此主張藍偉華溢領交通費，已有不足。何況，成基公司同意

藍偉華出差於前，逐月核准藍偉華交通費於後（見原審卷㈠

第309-378頁記帳資料）；數年來，從未要求藍偉華提出「G

oogle里程數」之計算資料做為交通費核銷依據。則其事後

無端改稱應以「Google里程數」計算交通費云云，洵無可

採。

　㈢從而，成基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

　  定，請求藍偉華返還交通費6萬4734元；自屬無據。

十一、綜上所述：

　㈠成基公司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與價差損害，依民法第227

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選擇合併），就交通

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請：「藍偉華應給付伊

158萬2473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藍偉華收受成基公司109

年3月9日律師函屆滿7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命藍偉華給付

成基公司99萬4624元本息（參見本判決第四段補充說明），

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藍偉華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

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原審判決成基公司敗訴部分，

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成基公司上訴意旨請求增加給付，為無

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㈡成基公司於二審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追加民法

第544條為請求權，就交通費追加民法第179條為請求權，請

求藍偉華給付前開金錢；亦屬無理由，應駁回追加之訴。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十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

必要，併予敘明。

十三、據上論結，本件成基公司上訴與追加之訴為無理由，藍偉

華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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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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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更一字第7號
上  訴  人  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采婷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高宏文律師
上  訴  人  藍偉華  


訴訟代理人  匡伯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0年8月1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訴字第354號判決各自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及撤回，本院於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藍偉華給付新臺幣玖拾玖萬肆仟陸佰貳拾肆 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上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含追加部分）、發回前第三審（除確定部分外）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成基公司）於原審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規定（見原審卷㈡第349頁），擇一請求上訴人藍偉華給付新臺幣（下同
　　）158萬2473元（含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130萬2739元、價差損害21萬5000元、交通費6萬4734元；其餘部分業已敗訴確定）。
　㈡關於交通費之損害，成基公司於本院前審追加民法第179條為請求權（見本院前審卷第168-169頁）；藍偉華於程序上不爭執此部分追加（見本院卷㈡第101頁筆錄）。
　㈢關於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成基公司於本院追加民法第544條為請求權（見本院卷㈠第63頁）；藍偉華不同意其追加（見本院卷㈡第101頁筆錄）。由於成基公司追加與起訴之基礎事實均為藍偉華任職成基公司期間，是否遵循公司制度採購軟體；依前開規定，應准許成基公司追加。
　㈣再者，於本院民國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成基公司撤回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請求權，並就交通費項目撤回民法第227條第1項請求權（見本院卷㈡第101、105頁筆錄）；藍偉華亦同意其撤回（見本院卷㈡第105頁筆錄）。是以前述請求權業已撤回，併予敘明。
二、成基公司主張：伊與訴外人勢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勢流公司）同為訴外人西門子軟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西門子公司）代理商，各自註冊客戶。藍偉華為伊業務協理，明知伊訂有下單流程規範，員工應先取得客戶訂單，始得向西門子公司訂購軟體，且不得將該軟體出售西門子公司其他代理商所註冊客戶。000年0月間，伊客戶即訴外人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通公司）尚未確認訂單，藍偉華即擅自向西門子公司預下單購買「S/W SET, Flotherm（Hardware）等軟體（下稱A軟體）」，花費89萬9146元；000年0月間
　　，為維護A軟體而花費40萬3593元購買「S/W SET, Simcenter Flotherm（Hardware）等維護軟體（下稱B軟體）」（A、B軟體合稱系爭軟體）。嗣因友通公司拒絕下單，且系爭軟體無法轉售，致伊受有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共130萬2739元
　　。再者，藍偉華為彌補疏失，明知友通公司之子公司即訴外人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其陽公司）為勢流公司註冊客戶，竟對其陽公司提供合購軟體優惠方案。嗣遭西門子公司查獲，要求伊先向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始可轉售其陽公司
　　，致伊增加價差損害21萬5000元。再其次，藍偉華自102年迄107年，累計浮報交通費6萬4734元，且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以上合計158萬2473元（1,302,739+215,000+64,734=1,582,473），茲因藍偉華於109年2月29日忽然離職，伊追償不及。爰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與價差損害，選擇合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
　　，及追加民法第544條之規定；另就交通費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並追加民法第179條之請求權；訴請：藍偉華應給付伊158萬2473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藍偉華收受伊109年3月9日律師函屆滿7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成基公司其餘請求已敗訴確定，追加
　　、撤回均如前所述）。
三、藍偉華則以：系爭軟體係獲得西門子公司及成基公司總經理張維德同意始購買；事後，伊為出清系爭軟體存貨，經由成基公司同意，始轉單予其陽公司。伊訂購與轉售過程並無疏失，無須賠償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且伊任職成基公司期間，成基公司從未表示伊違反規定預下單等情，也未對伊進行懲處，足見伊並無賠償責任。縱使（僅屬假設
　　）伊處理訂單過程發生疏失，成基公司與有過失，且其請求已罹於時效。又伊並無浮報交通費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決：㈠藍偉華應給付成基公司99萬4624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㈡駁回成基公司其餘請求。（原判決所命藍偉華給付99萬4624元本息部分，經本院前審判決第八段理由列計「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與交通費」之一部；核與最高法院發回意旨相同，併予說明）
　　成基公司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駁回成基公司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藍偉華應再給付成基公司58萬7849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藍偉華上訴駁回。
　　藍偉華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藍偉華部分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成基公司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㈢成基公司上訴與追加之訴均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72-73頁、原審卷㈡第170
　　、279頁）
  ㈠成基公司為西門子公司專業軟體代理商，藍偉華任職成基公司7年，離職前擔任業務協理，負責管理業務單位。
　㈡藍偉華於107年、108年間，以成基公司名義向原廠（MentorGraphics《Ireland》Ltd.，嗣經西門子公司收購，以下均以西門子公司為軟體生產廠商）下單購買系爭軟體，共計花費130萬2739元：
　　⑴A軟體〔（S/WSET, Flotherm（Hardware）、Softwareandsupport-service（Nontangible）〕價款85萬5444元、報關費用4萬3702元，合計89萬9146元。（見原審卷㈠第17頁進口報單、第21-24頁電子郵件）
　　⑵B軟體〔（S/WSET,Simcenter Flotherm（Hardware）、Software and support-service（Nontangible）軟體〕價款38萬3669元、報關費1萬9924元，合計40萬3593元。（見原審卷㈠第19頁進口報單、第25-28頁電子郵件）
　㈢友通公司子公司其陽公司經勢流公司向西門子公司註冊為客戶。藍偉華向其提供合購軟體之優惠方案，遭西門子公司查獲，對成基公司課以罰點，西門子公司要求成基公司須先透過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後，始得轉售其陽公司，成基公司先向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後轉售其陽公司，兩者價差21萬5000元（
　　見原審卷㈠第39-43頁電子郵件、第45頁報價單）。
　㈣藍偉華於109年2月29日自成基公司離職，成基公司委託律師代發存證信函，限藍偉華7日內給付402萬3970元，藍偉華於109年3月13日收受，並未給付款項。（見原審卷㈠第77-79頁離職文件、第81-85頁存證信函與回執）
　㈤成基公司所屬業務向原廠下單前應進行之流程及順序為：⑴確認客戶註冊；⑵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原廠要折扣；⑶要到折扣後向客戶報價；⑷取得客戶訂單；⑸利用原廠網路系統下單〔藍偉華於原審卷㈡第279頁筆錄不爭執此事，於本院改稱此係一般下單流程，本件則係特殊下單流程（見本院卷㈡第106頁筆錄）〕。
　㈥張維德、藍偉華、友通公司使用下列名稱對外連絡：（見本院卷㈡第79-80頁筆錄）
　　⑴藍偉華在電子郵件和LINE，名稱為「Taylor Lan」。
    ⑵成基公司總經理張維德電子郵件名稱是「Golden Zhang」
　　  ，LINE的名稱是「Johnny」。
    ⑶友通公司英文縮寫為「DFI」。
　㈦西門子公司於107年5月30日同時向藍偉華、張維德等人寄送
　　電子郵件，載明成基公司對於客戶其陽公司（屬友通公司子公司）之註冊期限將於107年6月13日到期（見原審卷㈠第553頁電子郵件、見本院卷㈡第80頁筆錄）。
　㈧成基公司不爭執藍偉華下列證物之形式真正：被證1至6、8
　　、9、11至13、17-22、上證1至18、更審證1至40（見本院卷㈡第59-71頁）。
　　藍偉華不爭執成基公司下列證物之形式真正：原證1至18、22至31、33、35、36、上證1至18、更審上證1至16（見本院卷㈡第21-38頁）。
六、本件爭點為：㈠藍偉華是否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體，造成成基公司受損？㈡藍偉華購買B軟體，是否造成成基公司受損
　　？㈢若是藍偉華購買系爭軟體卻未獲得成基公司同意或是有疏失，應否賠償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130萬2739元（A軟體部分為89萬9146元、B軟體部分為40萬3593元）、價差損害21萬5000元？㈢成基公司是否受有交通費損害6萬4734元？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七、關於藍偉華是否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體，造成成基公司受損
　　方面：
　　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000年0月00日間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體，致其受有價款等損害89萬9146元。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見本院卷㈡第49-56頁）。為藍偉華所否認。經查：
　㈠成基公司對於張維德為公司總經理，都有行使總經理職權一節，並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09頁筆錄）；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規定，於執行業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又張維德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結證稱：「（問：公司有幾個業務？）2-3個，我自己沒有參與。我的工作是總經理，工作就是看公司的大方向，審核公司業績數字，看公司的財務金流」、「（問：業績有無要求業務要達到的標準？）一般是平均每個業務每年要做到毛利300-400萬中間」、「（問
　　：公司一年有多少客戶？）公司一年營業額大約3千萬元，每年大約有20-30單，每個業務要拿10-15單」、「（問：公司一開始的業務就是藍偉華？）藍偉華在公司總共7年，在他之前有別的業務，中間維持兩到3個業務規模大小，他進公司是業務後來被提升為業務經理，後來是業務協理，是業務部門的主管，2014年後整理業務部門的運作都是交給藍偉華處理」等語（見本院前審卷第237-238頁筆錄）；成基公司前技術顧問許忻偉亦於同一庭期結證稱：「…我是屬於技術部門。整個公司包含顧問6個人，…業務部是3個人，我是工程部的技術部門，當時只有2人」、「（問：成基公司是專門售西門子的軟體？）大宗是西門子軟體還有一些其他小的軟體，我在成基時候西門子的營業額大概佔了80-90%」、「（問：成基公司是不是在000年0月間有因業績問題未達標準，面臨代理權要被拔除的事情？）107年3月左右，有參加西門子前身MENTOR GRAPHICS LTD的業務會議，…當時是我跟藍偉華2人去開會。技術交流完之後，就換業務檢討他們的業績，當時原廠的ANDY…，他需要業績，當時因為3-6月的業績不足，當面有說如果業績不足，原廠會拔除成基公司的代理權，開完會之後我們有把這個事件告知張維德…成基的單大概每年5-10單，所以每件都會跟張維德開會沙盤推演
　　」、「（問：成基公司的單每年5-10是每個業務還是加起來
　　？）每年全部業務加起來5-10單，每單的金額約150-300萬元」（見同卷第229-232頁筆錄）。依張維德與許忻偉證詞
　　，成基公司於107年間員工6人，業務部門約為3人，藍偉華擔任業務部門主管，公司年營業額約3000萬元，成交案件在30件以下，西門子公司軟體係該公司主要販賣商品。是以成基公司重視西門子公司所推出軟體並向客戶推銷，應屬當然。
　㈡藍偉華與張維德曾於107年3月20日對話：「張維德：It's Andy's plan. 。但是，還是要想想策略，他可能還是會想辦法，如果我們做不到，他的pip應該還是有效」、「藍偉華
　　：了解」、「張維德：Desmond的看法是，Andy還是可以搞我們，所以，pip還是要正視，另外，我們得直接去找西門子。找西門子是我說的」等語（見原審卷㈠第145頁Line對話截圖）。依上開對話，可知藍偉華向張維德報告西門子公司訂立pip計畫（效能改進計畫），要求成基公司達成預定績效目標。嗣張維德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結證稱：「（問：上面發話人表示ANDY的計畫是指什麼？）就是下面的PIP，即效能改進計畫，希望我們數字能做得更好，當時也沒有提供數字」等語（見本院前審卷第242頁筆錄）。可知藍偉華向張維德報告西門子公司PIP計畫內容，張維德認為此係西門子公司承辦人Andy個人意見，雖然Andy並未具體說明目標，但是張維德要求藍偉華留意後續發展，必要時，則直接與Andy上司溝通。從而，藍偉華據此蒐集西門子公司軟體資訊並促銷，有助於成基公司免於PIP之不利影響。
　㈢藍偉華（Taylor Lan）於107年3月22日11時48分以電子郵件連絡Andy：「Hi Andy,As talked yesterday DFI special approval DBF as attached.…」、「DFI is our registered customer」、「DFI is our existing customer…」，張維德(Golden Zhang）為信件副本收受者〔見原審卷㈠第129-131頁，中譯文：藍偉華向Andy申請給予友通公司（DFI
　　）折扣，友通公司現為成基公司註冊客戶〕；同日11時50分
　　，Andy上司Moh以電子郵件回覆藍偉華與Andy「Approved」
　　，副本寄送張維德（見同卷第129頁。中譯文：准許申請）
　　；同日下午5時7分，Andy回函藍偉華：「You have my boss and my support too. Pis go ahead and submit OBF through order portal by 26th March」，副本寄送張維德（見同卷第133頁，中譯文：上司同意特別折扣，你應於3月26日前下單）。可知藍偉華為促成與友通公司購買軟體，遂向西門子公司申請優惠，西門子公司則要求成基公司在107年3月26日以前下單；則張維德收受前述信函副本時，知悉藍偉華已著手前置作業亦即成基公司下單流程關於「⑴確認客戶註冊；⑵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原廠要折扣」之步驟（見不爭執事項㈤），且為張維德可得而知。
　㈣嗣藍偉華於107年3月29日上午4時43分寄電子郵件予Andy：
　　「I pre-order DFI to meet PIP plan but still need 
　　purchaser's negotiantion in Q2(Order is ready but
　　neet price  negotiantion）…」〔見原審卷㈠第523頁。中譯文：為了達成西門子公司的PIP計畫，就友通公司（DFI
　　）交易預下單；要等到第二季才能與友通公司協商採購價格
　　〕。可知藍偉華向Andy表達基於PIP計畫而訂購A軟體，屬於預下單（pre-order）性質、買賣價格尚待協議等情；西門子公司收受預下單電子郵件後，並未表達異議。
　㈤迨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58分，藍偉華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Hi Golden，如果是直接匯款，就會多一筆210的關務稅金理費.報關授權費是一定要付的.海關徵收稅金45291
　　、DHL洽收關務服務費210、378，總金額42969。說明：實際關稅金額由海關核定，並以每月1日、11日、21日之匯率兌換為台幣金額…」（見原審卷㈠第151頁）。同年0月0日下午4時56分，再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DHL稅單如附件，請查收」（見同卷第149頁）。茲由前述張維德已知藍偉華為促成與友通公司購買軟體，前向西門子公司申請優惠
　　，西門子公司則要求成基公司在107年3月26日以前下單，則藍偉華上開107年3月29日上午4時43分預下單電子郵件縱並未副知張維德；藍偉華於107年4月30日、5月7日先後陳報稅金等費用，張維德至遲在此時已得知預下單情事。蓋假使（
　　僅屬假設）藍偉華先前預下單並未獲得成基公司授權，張維德此際應當要求藍偉華提出說明、或是洽商西門子公司取消預下單；然而，張維德於107年4月30日、同年5月7日兩度收到藍偉華請求支付稅金之電子郵件，均無任何反對或質疑。則成基公司主張其於107年4月30日不知藍偉華係擅自預下單，才在107年4月30日支付報關費進口費用云云；已難採信。
　㈥成基公司固主張，107年6月7日張維德詢問藍偉華，要支付友通公司的訂購款項給原廠了，有沒有問題？藍偉華當時回答沒有問題。到了6月27日藍偉華再次向張維德表示友通公司沒有問題，一定會買。所以成基公司在107年4月30日還無法確認損失會發生云云（見本院卷㈡第104-107頁筆錄）。然而依張維德與藍偉華於107年6月7日以通訊軟體對話：「
　　張維德：Taylor，今明要付DFI給西門子了，有沒有issue？
　　」、「藍偉華：沒有issue」（見原審卷㈠第251頁Line截圖
　　）；同年月27日，藍偉華復向張維德表示：「友通沒問題，等技術長簽核，因為他們最近Proe被抓盜版、但跟Flotherm預算無關，一定會買」（見同第253頁Line截圖）。依上開對話，張維德於即將支付價款之際，係向藍偉華詢問A軟體交易風險，並非質疑擅自預下單，也未指責藍偉華有何失當
　　，實難想像藍偉華預下單係擅自所為。再其次，成基公司為購買A軟體陸續支付價款85萬5444元、報關費用4萬3702元，合計89萬9146元（見不爭執事項㈡之⑴）；交易額約為成基公司年營業額1/30，重要性不言可喻。若是此係藍偉華擅自預下單，成基公司殆無可能吸收此等損失，勢必追究藍偉華責任。但是，自藍偉華於107年4月30日陳報A軟體稅費等項起，直到藍偉華於109年2月29日離職為止（見不爭執事項㈣
　　），歷時近1年10個月，成基公司、張維德於電子郵件或Line對話中，竟無隻字片面指摘、追究藍偉華責任，也未對藍偉華進行任何懲處；則藍偉華辯稱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司預下單購買A軟體，係獲得總經理張維德同意一節，應屬可信。又藍偉華徵得張維德同意而預下單，此一作業方式雖與成基公司一般下單流程有別（員工取得客戶訂單以後，才向西門子公司下單，見不爭執事項㈤）；由於張維德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規定，在執行職務範圍內（包含下單作業）為公司負責人，有權決定個案採取特殊下單流程，是以藍偉華抗辯預下單作業係遵照成基公司總經理張維德指揮監督所進行，並未違反成基公司規定一事；應屬可信。
　㈦成基公司固然主張其自107年起，每季均將藍偉華預下單列入重大事項，由總經理張維德向董事長黃采婷報告、長期追踪此事云云；並舉107年第1季至109年第1季之季報告為證（
　　（見本院卷㈠第375-378頁、第379-395頁）。但是，上開季報告僅有張維德、黃采婷簽認；並無資料顯示成基公司曾將報告內容通知藍偉華補正缺失或公告予公司員工週知。是以本院尚難僅憑未經通知或公告文件，遽論藍偉華擅自預下單訂購A軟體。
　㈧綜上，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司預下單購買A軟體，不符合成基公司下單流程，且未獲得公司同意云云；並無可採。其據此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藍偉華賠償購買A軟體價款等損害89萬9146元，顯非可取。
八、關於藍偉華購買B軟體，是否造成成基公司受損方面：
　　成基公司主張A軟體有維護必要，遂花費40萬元4624元購買B軟體，此係藍偉華過失所造成，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見本院卷㈡第49-56頁）。為藍偉華所否認。經查：
　㈠藍偉華獲得成基公司同意，於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司預下單購買A軟體，已如前述。A軟體係成基公司所購買財產，無論係按預定計畫出售予友通公司，或是轉售他人（成基公司計畫將A軟體轉售其陽公司，詳後述），成基公司自應進行必要維護，以免A軟體價值減損而影響銷售成效，始符常情。
　㈡嗣藍偉華於108年8月12日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Hi Golden，此筆為DFI維護，…預估海關徵收稅金19336、DHL洽收關務服務費210、378，總金額19924…」（見原審卷㈠第25頁）。成基公司遂支付B軟體價款38萬3669元、報關費1萬9924元，合計40萬3593元（見不爭執事項㈡之⑵）。依上開資料可知，成基公司於107年間購入A軟體以後，為維持軟體效能與價值，遂向西門子公司購買B軟體，因而支出價款與稅費等共計40萬3593元；成基公司迄未證明前述開銷有何不當之處，堪認此為必要維護成本，且藍偉華處置亦符合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難認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從而，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處理事務發生疏失，致其受有購買B軟體價款等損害40萬3593元，遂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
　　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藍偉華賠償云云；亦屬無據。
九、關於價差損害方面：
　　成基公司藍偉華為彌補其造成損害，打算將A軟體轉售予友通公司子公司其陽公司；但是其陽公司（AEWIN）為勢流公司所註冊客戶，西門子公司察覺此情並加以糾正，成基公司另產生價差21萬5000元之損害。藍偉華應負賠償責任云云（見本院卷㈡第54-55頁）。為藍偉華所否認：
　㈠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108年7月8日，將A軟體以178萬元（
　　含稅）向友通公司報價；後因友通公司未訂購，藍偉華向其陽公司以合購軟體方案報價，遭西門子公司查獲，遂要求成基公司向勢流公司以199萬5000元（含稅）購入軟體後，始得將A軟體售予其陽公司；此為藍偉華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並有成基公司108年7月8日報價單、藍偉華108年7月2日與8日電子郵件、西門子公司108年8月8日電子郵件在卷為證（依序見原審卷㈠第45、31、29、39頁）。是成基公司主張其將A軟體以合購方案轉售勢流公司客戶其陽公司，另發生價差21萬5000元之損害，固堪認定。
　㈡次查，西門子公司於107年5月30日同時向藍偉華、張維德等人寄送電子郵件，載明成基公司對於客戶其陽公司（AEWIN
　　）之註冊期限將於107年6月13日到期（見不爭執事項㈦）。堪認張維德與藍偉華均知悉其客戶其陽公司註冊期限即將屆滿；其陽公司可能由其他代理商註冊為客戶，若是成基公司銷售西門子公司產品予該公司，可能發生困難或成本增加。經查：
　　⑴藍偉華於108年6月12日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1. 理由：其陽科技拜訪+致伸科技support，其中其陽是可能跟友通一起購買的單位，他們有跟勢流詢價，…」（見本院前審卷第99頁），藍偉華已提及預定拜會前客戶其陽公司，且其陽公司已經向另一家代理商勢流公司詢價。參以成基公司年營業額約3000萬元、成交件數在30件以下（見第七段第㈠小段），參酌其已知悉其陽公司註冊期間在107年6月屆滿，亦如前述；張維德自應預為處理關於非註冊客戶交易之各項障礙，即徵求西門子公司同意，或是中止與其陽公司交易。則張維德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證稱：「（問：藍偉華有無在下單前告訴你其陽的代理商是勢流科技？）本來這張是在沒有註冊去拿的訂單」、「（問：你何時知道你們公司沒有註冊？）我是在被原廠通知我們為什麼沒有註冊而拿了客戶訂單才知道」等語（見本院前審卷第241-242頁）；顯與前開張維德早已知悉其陽公司註冊在107年6月屆滿，以及其陽公司在000年0月間已向勢流公司詢價之事證不符；故本院無從採信張維德前開證詞。
　　⑵嗣藍偉華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44分以電子郵件向友通公司（黃弼釤）及其陽公司（frank）報價：「…此為友通集團合購方案，友通跟其陽都可以用此價格購買…，如果另一家為了搶單不惜降到沒利潤，請務必告訴我…」（見原審卷㈠第31頁）。於其陽公司尚未回應之際，藍偉華旋於同年月0日下午6時13分，將前述108年7月2日電子郵件列為附件，再度向其陽公司報價（張維德為副本收受者）
　　　：「…友通跟其陽都可用此優惠價格購買…」（見同卷第29頁）。即藍偉華已將其在數日前對於其陽公司報價資料報告張維德，則張維德收到藍偉華108年7月8日電子郵件時，自應分析利弊得失（出售庫存A軟體，是否可能遭到勢流公司向西門子公司檢舉，導致成本增加等情）、決定是否阻止藍偉華與其陽公司繼續討論交易細節；但是，張維德直至000年0月下旬，均未對藍偉華下達相關指令。
　　⑶迨108年7月25日，藍偉華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分析友通既有的Flotherm成本如下…、FloMCAD（原價30％ off）-約240,000NTD」、「前由於勢流投訴我們報價Flotherm＋FloMCAD，所以Flora暫時不批我們的折扣。細節找時間跟你討論」（見原審卷㈠第281至289頁），即此際，由於勢流公司已向西門子公司投訴，以致藍偉華無法以優惠價格轉單出售A軟體予其陽公司。
　　⑷綜上，藍偉華於108年6月12日、同年7月8日向張維德報告
　　　內容，已充分告知轉單對象其陽公司已非成基公司註冊客戶、其陽公司已向註冊代理商勢流公司詢價；應認藍偉華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藍偉華抗辯張維德並未命令停止轉單予其陽公司，終致西門子公司發覺此事而要求成基公司補正，因而發生價差損害21萬5000元，顯非可歸責於藍偉華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7-18頁）；應屬可採。
　㈢從而，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處理轉單發生疏失，致其受有價差損害21萬5000元，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藍偉華如數賠償云云；並無可取。
十、關於交通費損害方面：
　　成基公司主張員工出差所申領交通費，應以「Google里程數」為計算標準，藍偉華自102年2月至107年12月所申請交通費，依「Google里程數」計算，僅為4萬6686公里；但是藍偉華申報里程數達5萬7475公里，差溢領交通費6萬4734元云云（見本院卷㈡第113頁）。藍偉華則否認交通費應以「Google里程數」為計算標準（見同卷第116頁）。經查：
　㈠依藍偉華所提出成基公司員工守則（名稱為旺世達科技員工守則）106年12月6日版本，第15條乙項第3款規定：「乙、國內客戶拜訪：⒊自備交通工具出差者，每公里補助油料費6元」（見原審卷㈡第227至229頁。107年11月24日修正改列第15條丙項第3款，見同卷第343頁）。成基公司亦不爭執其形式真正（見本院卷㈡第61頁）。依上開守則，足認成基公司員工自備交通工具拜訪國內客戶者，成基公司每公里應補助油料費6元。但是，上開守則並未規定以「Google里程數
　　」計算出差距離；何況，「Google里程數」僅顯示電腦所計算出差往返最短距離，至於前述路線有無塞車等因素導致員工必須繞道爭取時間，以及員工對於外地道路熟悉程度如何、能否按照導航資料選擇最短距離路線，「Google里程數
　　」並未列入考慮；是成基公司主張應以「Google里程數」計算出差里程，尚屬無據。
　㈡成基公司主張，自102年2月至107年12月，以藍偉華住所與客戶地址間，並依「Google里程數」計算僅4萬6686公里，而藍偉華申報里程數達5萬7475公里，差額達1萬0789公里；此有藍偉華自行製做估算表在卷為證（見原審卷㈡第41頁）
　　，據此推估交通費差額為6萬4734元（6*10,789=64,734，見本院前審卷第551頁、本院卷㈡第113頁）等情。藍偉華固然不爭執計算式之形式正確性，但是否認有溢領情事（見本院卷㈡第116頁、本院前審卷第559頁）。由於「Google里程數
　　」並非員工守則所定計算標準，已如前述；是以成基公司據此主張藍偉華溢領交通費，已有不足。何況，成基公司同意藍偉華出差於前，逐月核准藍偉華交通費於後（見原審卷㈠第309-378頁記帳資料）；數年來，從未要求藍偉華提出「Google里程數」之計算資料做為交通費核銷依據。則其事後無端改稱應以「Google里程數」計算交通費云云，洵無可採。
　㈢從而，成基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
　  定，請求藍偉華返還交通費6萬4734元；自屬無據。
十一、綜上所述：
　㈠成基公司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與價差損害，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選擇合併），就交通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請：「藍偉華應給付伊158萬2473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藍偉華收受成基公司109年3月9日律師函屆滿7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命藍偉華給付成基公司99萬4624元本息（參見本判決第四段補充說明），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藍偉華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原審判決成基公司敗訴部分，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成基公司上訴意旨請求增加給付，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㈡成基公司於二審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追加民法第544條為請求權，就交通費追加民法第179條為請求權，請求藍偉華給付前開金錢；亦屬無理由，應駁回追加之訴。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十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十三、據上論結，本件成基公司上訴與追加之訴為無理由，藍偉華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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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並為訴之

追加及撤回，本院於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藍偉華給付新臺幣玖拾玖萬肆仟陸佰貳拾肆

 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

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上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含追加部分

）、發回前第三審（除確定部分外）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成基應

用科技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訴之變

    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

    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成基公司）於原審依民

    法第227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規定（見原審

    卷㈡第349頁），擇一請求上訴人藍偉華給付新臺幣（下同

　　）158萬2473元（含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130萬2739元、價差

    損害21萬5000元、交通費6萬4734元；其餘部分業已敗訴確

    定）。

　㈡關於交通費之損害，成基公司於本院前審追加民法第179條為

    請求權（見本院前審卷第168-169頁）；藍偉華於程序上不

    爭執此部分追加（見本院卷㈡第101頁筆錄）。

　㈢關於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成基公司於本院追加

    民法第544條為請求權（見本院卷㈠第63頁）；藍偉華不同意

    其追加（見本院卷㈡第101頁筆錄）。由於成基公司追加與起

    訴之基礎事實均為藍偉華任職成基公司期間，是否遵循公司

    制度採購軟體；依前開規定，應准許成基公司追加。

　㈣再者，於本院民國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成基公司撤

    回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請求權，並就交通費項目撤回民法

    第227條第1項請求權（見本院卷㈡第101、105頁筆錄）；藍

    偉華亦同意其撤回（見本院卷㈡第105頁筆錄）。是以前述請

    求權業已撤回，併予敘明。

二、成基公司主張：伊與訴外人勢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勢

    流公司）同為訴外人西門子軟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西

    門子公司）代理商，各自註冊客戶。藍偉華為伊業務協理，

    明知伊訂有下單流程規範，員工應先取得客戶訂單，始得向

    西門子公司訂購軟體，且不得將該軟體出售西門子公司其他

    代理商所註冊客戶。000年0月間，伊客戶即訴外人友通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通公司）尚未確認訂單，藍偉華即擅

    自向西門子公司預下單購買「S/W SET, Flotherm（Hardwar

    e）等軟體（下稱A軟體）」，花費89萬9146元；000年0月間

　　，為維護A軟體而花費40萬3593元購買「S/W SET, Simcente

    r Flotherm（Hardware）等維護軟體（下稱B軟體）」（A、

    B軟體合稱系爭軟體）。嗣因友通公司拒絕下單，且系爭軟

    體無法轉售，致伊受有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共130萬2739元

　　。再者，藍偉華為彌補疏失，明知友通公司之子公司即訴外

    人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其陽公司）為勢流公司註冊

    客戶，竟對其陽公司提供合購軟體優惠方案。嗣遭西門子公

    司查獲，要求伊先向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始可轉售其陽公司

　　，致伊增加價差損害21萬5000元。再其次，藍偉華自102年

    迄107年，累計浮報交通費6萬4734元，且屬無法律上原因而

    受有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以上合計158萬2473元（1,302,7

    39+215,000+64,734=1,582,473），茲因藍偉華於109年2月2

    9日忽然離職，伊追償不及。爰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與價

    差損害，選擇合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

　　，及追加民法第544條之規定；另就交通費損害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並追加民法第179條之請求權；訴請：藍偉華

    應給付伊158萬2473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藍偉華收受伊1

    09年3月9日律師函屆滿7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等語（成基公司其餘請求已敗訴確定，追加

　　、撤回均如前所述）。

三、藍偉華則以：系爭軟體係獲得西門子公司及成基公司總經理

    張維德同意始購買；事後，伊為出清系爭軟體存貨，經由成

    基公司同意，始轉單予其陽公司。伊訂購與轉售過程並無疏

    失，無須賠償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且伊任職成

    基公司期間，成基公司從未表示伊違反規定預下單等情，也

    未對伊進行懲處，足見伊並無賠償責任。縱使（僅屬假設

　　）伊處理訂單過程發生疏失，成基公司與有過失，且其請求

    已罹於時效。又伊並無浮報交通費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決：㈠藍偉華應給付成基公司99萬4624元，及自109年

    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為

    准、免假執行之宣告。㈡駁回成基公司其餘請求。（原判決

    所命藍偉華給付99萬4624元本息部分，經本院前審判決第八

    段理由列計「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與交通費」之

    一部；核與最高法院發回意旨相同，併予說明）

　　成基公司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駁回成基公司後開第㈡項

    之訴部分廢棄；㈡藍偉華應再給付成基公司58萬7849元，及

    自109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藍偉華上訴駁回。

　　藍偉華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藍偉華部分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成基公司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㈢成基公司上訴與追加之訴均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72-73頁、原審卷㈡第170

　　、279頁）

  ㈠成基公司為西門子公司專業軟體代理商，藍偉華任職成基公

    司7年，離職前擔任業務協理，負責管理業務單位。

　㈡藍偉華於107年、108年間，以成基公司名義向原廠（MentorG

    raphics《Ireland》Ltd.，嗣經西門子公司收購，以下均以西

    門子公司為軟體生產廠商）下單購買系爭軟體，共計花費13

    0萬2739元：

　　⑴A軟體〔（S/WSET, Flotherm（Hardware）、Softwareandsu

      pport-service（Nontangible）〕價款85萬5444元、報關

      費用4萬3702元，合計89萬9146元。（見原審卷㈠第17頁進

      口報單、第21-24頁電子郵件）

　　⑵B軟體〔（S/WSET,Simcenter Flotherm（Hardware）、Soft

      ware and support-service（Nontangible）軟體〕價款38

      萬3669元、報關費1萬9924元，合計40萬3593元。（見原

      審卷㈠第19頁進口報單、第25-28頁電子郵件）

　㈢友通公司子公司其陽公司經勢流公司向西門子公司註冊為客

    戶。藍偉華向其提供合購軟體之優惠方案，遭西門子公司查

    獲，對成基公司課以罰點，西門子公司要求成基公司須先透

    過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後，始得轉售其陽公司，成基公司先向

    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後轉售其陽公司，兩者價差21萬5000元（

　　見原審卷㈠第39-43頁電子郵件、第45頁報價單）。

　㈣藍偉華於109年2月29日自成基公司離職，成基公司委託律師

    代發存證信函，限藍偉華7日內給付402萬3970元，藍偉華於

    109年3月13日收受，並未給付款項。（見原審卷㈠第77-79頁

    離職文件、第81-85頁存證信函與回執）

　㈤成基公司所屬業務向原廠下單前應進行之流程及順序為：⑴確

    認客戶註冊；⑵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原廠要折扣；⑶要到折扣

    後向客戶報價；⑷取得客戶訂單；⑸利用原廠網路系統下單〔

    藍偉華於原審卷㈡第279頁筆錄不爭執此事，於本院改稱此係

    一般下單流程，本件則係特殊下單流程（見本院卷㈡第106頁

    筆錄）〕。

　㈥張維德、藍偉華、友通公司使用下列名稱對外連絡：（見本

    院卷㈡第79-80頁筆錄）

　　⑴藍偉華在電子郵件和LINE，名稱為「Taylor Lan」。

    ⑵成基公司總經理張維德電子郵件名稱是「Golden Zhang」

　　  ，LINE的名稱是「Johnny」。

    ⑶友通公司英文縮寫為「DFI」。

　㈦西門子公司於107年5月30日同時向藍偉華、張維德等人寄送

　　電子郵件，載明成基公司對於客戶其陽公司（屬友通公司子

    公司）之註冊期限將於107年6月13日到期（見原審卷㈠第553

    頁電子郵件、見本院卷㈡第80頁筆錄）。

　㈧成基公司不爭執藍偉華下列證物之形式真正：被證1至6、8

　　、9、11至13、17-22、上證1至18、更審證1至40（見本院卷

    ㈡第59-71頁）。

　　藍偉華不爭執成基公司下列證物之形式真正：原證1至18、2

    2至31、33、35、36、上證1至18、更審上證1至16（見本院

    卷㈡第21-38頁）。

六、本件爭點為：㈠藍偉華是否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體，造成成基

    公司受損？㈡藍偉華購買B軟體，是否造成成基公司受損

　　？㈢若是藍偉華購買系爭軟體卻未獲得成基公司同意或是有

    疏失，應否賠償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130萬2739元（A軟體部

    分為89萬9146元、B軟體部分為40萬3593元）、價差損害21

    萬5000元？㈢成基公司是否受有交通費損害6萬4734元？茲就

    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七、關於藍偉華是否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體，造成成基公司受損

　　方面：

　　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000年0月00日間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

    體，致其受有價款等損害89萬9146元。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云云（見本院卷㈡第49-56頁）。為藍偉華所否認。經查

    ：

　㈠成基公司對於張維德為公司總經理，都有行使總經理職權一

    節，並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09頁筆錄）；依公司法第8條

    第2項規定，於執行業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又張維德

    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結證稱：「（問：公司有幾個

    業務？）2-3個，我自己沒有參與。我的工作是總經理，工

    作就是看公司的大方向，審核公司業績數字，看公司的財務

    金流」、「（問：業績有無要求業務要達到的標準？）一般

    是平均每個業務每年要做到毛利300-400萬中間」、「（問

　　：公司一年有多少客戶？）公司一年營業額大約3千萬元，

    每年大約有20-30單，每個業務要拿10-15單」、「（問：公

    司一開始的業務就是藍偉華？）藍偉華在公司總共7年，在

    他之前有別的業務，中間維持兩到3個業務規模大小，他進

    公司是業務後來被提升為業務經理，後來是業務協理，是業

    務部門的主管，2014年後整理業務部門的運作都是交給藍偉

    華處理」等語（見本院前審卷第237-238頁筆錄）；成基公

    司前技術顧問許忻偉亦於同一庭期結證稱：「…我是屬於技

    術部門。整個公司包含顧問6個人，…業務部是3個人，我是

    工程部的技術部門，當時只有2人」、「（問：成基公司是

    專門售西門子的軟體？）大宗是西門子軟體還有一些其他小

    的軟體，我在成基時候西門子的營業額大概佔了80-90%」、

    「（問：成基公司是不是在000年0月間有因業績問題未達標

    準，面臨代理權要被拔除的事情？）107年3月左右，有參加

    西門子前身MENTOR GRAPHICS LTD的業務會議，…當時是我跟

    藍偉華2人去開會。技術交流完之後，就換業務檢討他們的

    業績，當時原廠的ANDY…，他需要業績，當時因為3-6月的業

    績不足，當面有說如果業績不足，原廠會拔除成基公司的代

    理權，開完會之後我們有把這個事件告知張維德…成基的單

    大概每年5-10單，所以每件都會跟張維德開會沙盤推演

　　」、「（問：成基公司的單每年5-10是每個業務還是加起來

　　？）每年全部業務加起來5-10單，每單的金額約150-300萬

    元」（見同卷第229-232頁筆錄）。依張維德與許忻偉證詞

　　，成基公司於107年間員工6人，業務部門約為3人，藍偉華

    擔任業務部門主管，公司年營業額約3000萬元，成交案件在

    30件以下，西門子公司軟體係該公司主要販賣商品。是以成

    基公司重視西門子公司所推出軟體並向客戶推銷，應屬當然

    。

　㈡藍偉華與張維德曾於107年3月20日對話：「張維德：It's An

    dy's plan. 。但是，還是要想想策略，他可能還是會想辦

    法，如果我們做不到，他的pip應該還是有效」、「藍偉華

　　：了解」、「張維德：Desmond的看法是，Andy還是可以搞

    我們，所以，pip還是要正視，另外，我們得直接去找西門

    子。找西門子是我說的」等語（見原審卷㈠第145頁Line對話

    截圖）。依上開對話，可知藍偉華向張維德報告西門子公司

    訂立pip計畫（效能改進計畫），要求成基公司達成預定績

    效目標。嗣張維德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結證稱：「

    （問：上面發話人表示ANDY的計畫是指什麼？）就是下面的

    PIP，即效能改進計畫，希望我們數字能做得更好，當時也

    沒有提供數字」等語（見本院前審卷第242頁筆錄）。可知

    藍偉華向張維德報告西門子公司PIP計畫內容，張維德認為

    此係西門子公司承辦人Andy個人意見，雖然Andy並未具體說

    明目標，但是張維德要求藍偉華留意後續發展，必要時，則

    直接與Andy上司溝通。從而，藍偉華據此蒐集西門子公司軟

    體資訊並促銷，有助於成基公司免於PIP之不利影響。

　㈢藍偉華（Taylor Lan）於107年3月22日11時48分以電子郵件

    連絡Andy：「Hi Andy,As talked yesterday DFI special 

    approval DBF as attached.…」、「DFI is our registere

    d customer」、「DFI is our existing customer…」，張

    維德(Golden Zhang）為信件副本收受者〔見原審卷㈠第129-1

    31頁，中譯文：藍偉華向Andy申請給予友通公司（DFI

　　）折扣，友通公司現為成基公司註冊客戶〕；同日11時50分

　　，Andy上司Moh以電子郵件回覆藍偉華與Andy「Approved」

　　，副本寄送張維德（見同卷第129頁。中譯文：准許申請）

　　；同日下午5時7分，Andy回函藍偉華：「You have my boss

     and my support too. Pis go ahead and submit OBF thr

    ough order portal by 26th March」，副本寄送張維德（

    見同卷第133頁，中譯文：上司同意特別折扣，你應於3月26

    日前下單）。可知藍偉華為促成與友通公司購買軟體，遂向

    西門子公司申請優惠，西門子公司則要求成基公司在107年3

    月26日以前下單；則張維德收受前述信函副本時，知悉藍偉

    華已著手前置作業亦即成基公司下單流程關於「⑴確認客戶

    註冊；⑵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原廠要折扣」之步驟（見不爭

    執事項㈤），且為張維德可得而知。

　㈣嗣藍偉華於107年3月29日上午4時43分寄電子郵件予Andy：

　　「I pre-order DFI to meet PIP plan but still need 

　　purchaser's negotiantion in Q2(Order is ready but

　　neet price  negotiantion）…」〔見原審卷㈠第523頁。中譯

    文：為了達成西門子公司的PIP計畫，就友通公司（DFI

　　）交易預下單；要等到第二季才能與友通公司協商採購價格

　　〕。可知藍偉華向Andy表達基於PIP計畫而訂購A軟體，屬於

    預下單（pre-order）性質、買賣價格尚待協議等情；西門

    子公司收受預下單電子郵件後，並未表達異議。

　㈤迨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58分，藍偉華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

    告：「Hi Golden，如果是直接匯款，就會多一筆210的關務

    稅金理費.報關授權費是一定要付的.海關徵收稅金45291

　　、DHL洽收關務服務費210、378，總金額42969。說明：實際

    關稅金額由海關核定，並以每月1日、11日、21日之匯率兌

    換為台幣金額…」（見原審卷㈠第151頁）。同年0月0日下午4

    時56分，再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DHL稅單如附件，

    請查收」（見同卷第149頁）。茲由前述張維德已知藍偉華

    為促成與友通公司購買軟體，前向西門子公司申請優惠

　　，西門子公司則要求成基公司在107年3月26日以前下單，則

    藍偉華上開107年3月29日上午4時43分預下單電子郵件縱並

    未副知張維德；藍偉華於107年4月30日、5月7日先後陳報稅

    金等費用，張維德至遲在此時已得知預下單情事。蓋假使（

　　僅屬假設）藍偉華先前預下單並未獲得成基公司授權，張維

    德此際應當要求藍偉華提出說明、或是洽商西門子公司取消

    預下單；然而，張維德於107年4月30日、同年5月7日兩度收

    到藍偉華請求支付稅金之電子郵件，均無任何反對或質疑。

    則成基公司主張其於107年4月30日不知藍偉華係擅自預下單

    ，才在107年4月30日支付報關費進口費用云云；已難採信。

　㈥成基公司固主張，107年6月7日張維德詢問藍偉華，要支付友

    通公司的訂購款項給原廠了，有沒有問題？藍偉華當時回答

    沒有問題。到了6月27日藍偉華再次向張維德表示友通公司

    沒有問題，一定會買。所以成基公司在107年4月30日還無法

    確認損失會發生云云（見本院卷㈡第104-107頁筆錄）。然而

    依張維德與藍偉華於107年6月7日以通訊軟體對話：「

　　張維德：Taylor，今明要付DFI給西門子了，有沒有issue？

　　」、「藍偉華：沒有issue」（見原審卷㈠第251頁Line截圖

　　）；同年月27日，藍偉華復向張維德表示：「友通沒問題，

    等技術長簽核，因為他們最近Proe被抓盜版、但跟Flotherm

    預算無關，一定會買」（見同第253頁Line截圖）。依上開

    對話，張維德於即將支付價款之際，係向藍偉華詢問A軟體

    交易風險，並非質疑擅自預下單，也未指責藍偉華有何失當

　　，實難想像藍偉華預下單係擅自所為。再其次，成基公司為

    購買A軟體陸續支付價款85萬5444元、報關費用4萬3702元，

    合計89萬9146元（見不爭執事項㈡之⑴）；交易額約為成基公

    司年營業額1/30，重要性不言可喻。若是此係藍偉華擅自預

    下單，成基公司殆無可能吸收此等損失，勢必追究藍偉華責

    任。但是，自藍偉華於107年4月30日陳報A軟體稅費等項起

    ，直到藍偉華於109年2月29日離職為止（見不爭執事項㈣

　　），歷時近1年10個月，成基公司、張維德於電子郵件或Lin

    e對話中，竟無隻字片面指摘、追究藍偉華責任，也未對藍

    偉華進行任何懲處；則藍偉華辯稱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

    司預下單購買A軟體，係獲得總經理張維德同意一節，應屬

    可信。又藍偉華徵得張維德同意而預下單，此一作業方式雖

    與成基公司一般下單流程有別（員工取得客戶訂單以後，才

    向西門子公司下單，見不爭執事項㈤）；由於張維德依公司

    法第8條第2項規定，在執行職務範圍內（包含下單作業）為

    公司負責人，有權決定個案採取特殊下單流程，是以藍偉華

    抗辯預下單作業係遵照成基公司總經理張維德指揮監督所進

    行，並未違反成基公司規定一事；應屬可信。

　㈦成基公司固然主張其自107年起，每季均將藍偉華預下單列入

    重大事項，由總經理張維德向董事長黃采婷報告、長期追踪

    此事云云；並舉107年第1季至109年第1季之季報告為證（

　　（見本院卷㈠第375-378頁、第379-395頁）。但是，上開季

    報告僅有張維德、黃采婷簽認；並無資料顯示成基公司曾將

    報告內容通知藍偉華補正缺失或公告予公司員工週知。是以

    本院尚難僅憑未經通知或公告文件，遽論藍偉華擅自預下單

    訂購A軟體。

　㈧綜上，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司預

    下單購買A軟體，不符合成基公司下單流程，且未獲得公司

    同意云云；並無可採。其據此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544

    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藍偉華賠償購買A軟體價

    款等損害89萬9146元，顯非可取。

八、關於藍偉華購買B軟體，是否造成成基公司受損方面：

　　成基公司主張A軟體有維護必要，遂花費40萬元4624元購買B

    軟體，此係藍偉華過失所造成，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

    云（見本院卷㈡第49-56頁）。為藍偉華所否認。經查：

　㈠藍偉華獲得成基公司同意，於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司預

    下單購買A軟體，已如前述。A軟體係成基公司所購買財產，

    無論係按預定計畫出售予友通公司，或是轉售他人（成基公

    司計畫將A軟體轉售其陽公司，詳後述），成基公司自應進

    行必要維護，以免A軟體價值減損而影響銷售成效，始符常

    情。

　㈡嗣藍偉華於108年8月12日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Hi Go

    lden，此筆為DFI維護，…預估海關徵收稅金19336、DHL洽收

    關務服務費210、378，總金額19924…」（見原審卷㈠第25頁

    ）。成基公司遂支付B軟體價款38萬3669元、報關費1萬9924

    元，合計40萬3593元（見不爭執事項㈡之⑵）。依上開資料可

    知，成基公司於107年間購入A軟體以後，為維持軟體效能與

    價值，遂向西門子公司購買B軟體，因而支出價款與稅費等

    共計40萬3593元；成基公司迄未證明前述開銷有何不當之處

    ，堪認此為必要維護成本，且藍偉華處置亦符合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難認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從而，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處理事務發生疏失，致其受有購

    買B軟體價款等損害40萬3593元，遂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

　　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藍偉華賠償云云；亦屬無

    據。

九、關於價差損害方面：

　　成基公司藍偉華為彌補其造成損害，打算將A軟體轉售予友

    通公司子公司其陽公司；但是其陽公司（AEWIN）為勢流公

    司所註冊客戶，西門子公司察覺此情並加以糾正，成基公司

    另產生價差21萬5000元之損害。藍偉華應負賠償責任云云（

    見本院卷㈡第54-55頁）。為藍偉華所否認：

　㈠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108年7月8日，將A軟體以178萬元（

　　含稅）向友通公司報價；後因友通公司未訂購，藍偉華向其

    陽公司以合購軟體方案報價，遭西門子公司查獲，遂要求成

    基公司向勢流公司以199萬5000元（含稅）購入軟體後，始

    得將A軟體售予其陽公司；此為藍偉華所不爭執（見不爭執

    事項㈢），並有成基公司108年7月8日報價單、藍偉華108年7

    月2日與8日電子郵件、西門子公司108年8月8日電子郵件在

    卷為證（依序見原審卷㈠第45、31、29、39頁）。是成基公

    司主張其將A軟體以合購方案轉售勢流公司客戶其陽公司，

    另發生價差21萬5000元之損害，固堪認定。

　㈡次查，西門子公司於107年5月30日同時向藍偉華、張維德等

    人寄送電子郵件，載明成基公司對於客戶其陽公司（AEWIN

　　）之註冊期限將於107年6月13日到期（見不爭執事項㈦）。

    堪認張維德與藍偉華均知悉其客戶其陽公司註冊期限即將屆

    滿；其陽公司可能由其他代理商註冊為客戶，若是成基公司

    銷售西門子公司產品予該公司，可能發生困難或成本增加。

    經查：

　　⑴藍偉華於108年6月12日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1. 理

      由：其陽科技拜訪+致伸科技support，其中其陽是可能跟

      友通一起購買的單位，他們有跟勢流詢價，…」（見本院

      前審卷第99頁），藍偉華已提及預定拜會前客戶其陽公司

      ，且其陽公司已經向另一家代理商勢流公司詢價。參以成

      基公司年營業額約3000萬元、成交件數在30件以下（見第

      七段第㈠小段），參酌其已知悉其陽公司註冊期間在107年

      6月屆滿，亦如前述；張維德自應預為處理關於非註冊客

      戶交易之各項障礙，即徵求西門子公司同意，或是中止與

      其陽公司交易。則張維德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證

      稱：「（問：藍偉華有無在下單前告訴你其陽的代理商是

      勢流科技？）本來這張是在沒有註冊去拿的訂單」、「（

      問：你何時知道你們公司沒有註冊？）我是在被原廠通知

      我們為什麼沒有註冊而拿了客戶訂單才知道」等語（見本

      院前審卷第241-242頁）；顯與前開張維德早已知悉其陽

      公司註冊在107年6月屆滿，以及其陽公司在000年0月間已

      向勢流公司詢價之事證不符；故本院無從採信張維德前開

      證詞。

　　⑵嗣藍偉華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44分以電子郵件向友通公

      司（黃弼釤）及其陽公司（frank）報價：「…此為友通集

      團合購方案，友通跟其陽都可以用此價格購買…，如果另

      一家為了搶單不惜降到沒利潤，請務必告訴我…」（見原

      審卷㈠第31頁）。於其陽公司尚未回應之際，藍偉華旋於

      同年月0日下午6時13分，將前述108年7月2日電子郵件列

      為附件，再度向其陽公司報價（張維德為副本收受者）

　　　：「…友通跟其陽都可用此優惠價格購買…」（見同卷第29

      頁）。即藍偉華已將其在數日前對於其陽公司報價資料報

      告張維德，則張維德收到藍偉華108年7月8日電子郵件時

      ，自應分析利弊得失（出售庫存A軟體，是否可能遭到勢

      流公司向西門子公司檢舉，導致成本增加等情）、決定是

      否阻止藍偉華與其陽公司繼續討論交易細節；但是，張維

      德直至000年0月下旬，均未對藍偉華下達相關指令。

　　⑶迨108年7月25日，藍偉華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分

      析友通既有的Flotherm成本如下…、FloMCAD（原價30％ of

      f）-約240,000NTD」、「前由於勢流投訴我們報價Flothe

      rm＋FloMCAD，所以Flora暫時不批我們的折扣。細節找時

      間跟你討論」（見原審卷㈠第281至289頁），即此際，由

      於勢流公司已向西門子公司投訴，以致藍偉華無法以優惠

      價格轉單出售A軟體予其陽公司。

　　⑷綜上，藍偉華於108年6月12日、同年7月8日向張維德報告

　　　內容，已充分告知轉單對象其陽公司已非成基公司註冊客

      戶、其陽公司已向註冊代理商勢流公司詢價；應認藍偉華

      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藍偉華抗辯張維德並未命令

      停止轉單予其陽公司，終致西門子公司發覺此事而要求成

      基公司補正，因而發生價差損害21萬5000元，顯非可歸責

      於藍偉華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7-18頁）；應屬可採。

　㈢從而，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處理轉單發生疏失，致其受有價

    差損害21萬5000元，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

    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藍偉華如數賠償云云；並無可取。

十、關於交通費損害方面：

　　成基公司主張員工出差所申領交通費，應以「Google里程數

    」為計算標準，藍偉華自102年2月至107年12月所申請交通

    費，依「Google里程數」計算，僅為4萬6686公里；但是藍

    偉華申報里程數達5萬7475公里，差溢領交通費6萬4734元云

    云（見本院卷㈡第113頁）。藍偉華則否認交通費應以「Goog

    le里程數」為計算標準（見同卷第116頁）。經查：

　㈠依藍偉華所提出成基公司員工守則（名稱為旺世達科技員工

    守則）106年12月6日版本，第15條乙項第3款規定：「乙、

    國內客戶拜訪：⒊自備交通工具出差者，每公里補助油料費6

    元」（見原審卷㈡第227至229頁。107年11月24日修正改列第

    15條丙項第3款，見同卷第343頁）。成基公司亦不爭執其形

    式真正（見本院卷㈡第61頁）。依上開守則，足認成基公司

    員工自備交通工具拜訪國內客戶者，成基公司每公里應補助

    油料費6元。但是，上開守則並未規定以「Google里程數

　　」計算出差距離；何況，「Google里程數」僅顯示電腦所計

    算出差往返最短距離，至於前述路線有無塞車等因素導致員

    工必須繞道爭取時間，以及員工對於外地道路熟悉程度如何

    、能否按照導航資料選擇最短距離路線，「Google里程數

　　」並未列入考慮；是成基公司主張應以「Google里程數」計

    算出差里程，尚屬無據。

　㈡成基公司主張，自102年2月至107年12月，以藍偉華住所與客

    戶地址間，並依「Google里程數」計算僅4萬6686公里，而

    藍偉華申報里程數達5萬7475公里，差額達1萬0789公里；此

    有藍偉華自行製做估算表在卷為證（見原審卷㈡第41頁）

　　，據此推估交通費差額為6萬4734元（6*10,789=64,734，見

    本院前審卷第551頁、本院卷㈡第113頁）等情。藍偉華固然

    不爭執計算式之形式正確性，但是否認有溢領情事（見本院

    卷㈡第116頁、本院前審卷第559頁）。由於「Google里程數

　　」並非員工守則所定計算標準，已如前述；是以成基公司據

    此主張藍偉華溢領交通費，已有不足。何況，成基公司同意

    藍偉華出差於前，逐月核准藍偉華交通費於後（見原審卷㈠

    第309-378頁記帳資料）；數年來，從未要求藍偉華提出「G

    oogle里程數」之計算資料做為交通費核銷依據。則其事後

    無端改稱應以「Google里程數」計算交通費云云，洵無可採

    。

　㈢從而，成基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

　  定，請求藍偉華返還交通費6萬4734元；自屬無據。

十一、綜上所述：

　㈠成基公司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與價差損害，依民法第227條

    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選擇合併），就交通費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請：「藍偉華應給付伊15

    8萬2473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藍偉華收受成基公司109年

    3月9日律師函屆滿7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命藍偉華給付成

    基公司99萬4624元本息（參見本判決第四段補充說明），並

    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藍偉華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

    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原審判決成基公司敗訴部分，經

    核於法並無不合，成基公司上訴意旨請求增加給付，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

　㈡成基公司於二審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追加民法

    第544條為請求權，就交通費追加民法第179條為請求權，請

    求藍偉華給付前開金錢；亦屬無理由，應駁回追加之訴。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十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

    必要，併予敘明。

十三、據上論結，本件成基公司上訴與追加之訴為無理由，藍偉

    華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更一字第7號

上  訴  人  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采婷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高宏文律師

上  訴  人  藍偉華  



訴訟代理人  匡伯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0年8月1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訴字第354號判決各自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及撤回，本院於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藍偉華給付新臺幣玖拾玖萬肆仟陸佰貳拾肆 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上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含追加部分）、發回前第三審（除確定部分外）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上訴人成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成基公司）於原審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規定（見原審卷㈡第349頁），擇一請求上訴人藍偉華給付新臺幣（下同

　　）158萬2473元（含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130萬2739元、價差損害21萬5000元、交通費6萬4734元；其餘部分業已敗訴確定）。

　㈡關於交通費之損害，成基公司於本院前審追加民法第179條為請求權（見本院前審卷第168-169頁）；藍偉華於程序上不爭執此部分追加（見本院卷㈡第101頁筆錄）。

　㈢關於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成基公司於本院追加民法第544條為請求權（見本院卷㈠第63頁）；藍偉華不同意其追加（見本院卷㈡第101頁筆錄）。由於成基公司追加與起訴之基礎事實均為藍偉華任職成基公司期間，是否遵循公司制度採購軟體；依前開規定，應准許成基公司追加。

　㈣再者，於本院民國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成基公司撤回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請求權，並就交通費項目撤回民法第227條第1項請求權（見本院卷㈡第101、105頁筆錄）；藍偉華亦同意其撤回（見本院卷㈡第105頁筆錄）。是以前述請求權業已撤回，併予敘明。

二、成基公司主張：伊與訴外人勢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勢流公司）同為訴外人西門子軟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西門子公司）代理商，各自註冊客戶。藍偉華為伊業務協理，明知伊訂有下單流程規範，員工應先取得客戶訂單，始得向西門子公司訂購軟體，且不得將該軟體出售西門子公司其他代理商所註冊客戶。000年0月間，伊客戶即訴外人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通公司）尚未確認訂單，藍偉華即擅自向西門子公司預下單購買「S/W SET, Flotherm（Hardware）等軟體（下稱A軟體）」，花費89萬9146元；000年0月間

　　，為維護A軟體而花費40萬3593元購買「S/W SET, Simcenter Flotherm（Hardware）等維護軟體（下稱B軟體）」（A、B軟體合稱系爭軟體）。嗣因友通公司拒絕下單，且系爭軟體無法轉售，致伊受有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共130萬2739元

　　。再者，藍偉華為彌補疏失，明知友通公司之子公司即訴外人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其陽公司）為勢流公司註冊客戶，竟對其陽公司提供合購軟體優惠方案。嗣遭西門子公司查獲，要求伊先向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始可轉售其陽公司

　　，致伊增加價差損害21萬5000元。再其次，藍偉華自102年迄107年，累計浮報交通費6萬4734元，且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以上合計158萬2473元（1,302,739+215,000+64,734=1,582,473），茲因藍偉華於109年2月29日忽然離職，伊追償不及。爰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與價差損害，選擇合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

　　，及追加民法第544條之規定；另就交通費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並追加民法第179條之請求權；訴請：藍偉華應給付伊158萬2473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藍偉華收受伊109年3月9日律師函屆滿7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成基公司其餘請求已敗訴確定，追加

　　、撤回均如前所述）。

三、藍偉華則以：系爭軟體係獲得西門子公司及成基公司總經理張維德同意始購買；事後，伊為出清系爭軟體存貨，經由成基公司同意，始轉單予其陽公司。伊訂購與轉售過程並無疏失，無須賠償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且伊任職成基公司期間，成基公司從未表示伊違反規定預下單等情，也未對伊進行懲處，足見伊並無賠償責任。縱使（僅屬假設

　　）伊處理訂單過程發生疏失，成基公司與有過失，且其請求已罹於時效。又伊並無浮報交通費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決：㈠藍偉華應給付成基公司99萬4624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㈡駁回成基公司其餘請求。（原判決所命藍偉華給付99萬4624元本息部分，經本院前審判決第八段理由列計「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與交通費」之一部；核與最高法院發回意旨相同，併予說明）

　　成基公司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駁回成基公司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藍偉華應再給付成基公司58萬7849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藍偉華上訴駁回。

　　藍偉華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藍偉華部分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成基公司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㈢成基公司上訴與追加之訴均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72-73頁、原審卷㈡第170

　　、279頁）

  ㈠成基公司為西門子公司專業軟體代理商，藍偉華任職成基公司7年，離職前擔任業務協理，負責管理業務單位。

　㈡藍偉華於107年、108年間，以成基公司名義向原廠（MentorGraphics《Ireland》Ltd.，嗣經西門子公司收購，以下均以西門子公司為軟體生產廠商）下單購買系爭軟體，共計花費130萬2739元：

　　⑴A軟體〔（S/WSET, Flotherm（Hardware）、Softwareandsupport-service（Nontangible）〕價款85萬5444元、報關費用4萬3702元，合計89萬9146元。（見原審卷㈠第17頁進口報單、第21-24頁電子郵件）

　　⑵B軟體〔（S/WSET,Simcenter Flotherm（Hardware）、Software and support-service（Nontangible）軟體〕價款38萬3669元、報關費1萬9924元，合計40萬3593元。（見原審卷㈠第19頁進口報單、第25-28頁電子郵件）

　㈢友通公司子公司其陽公司經勢流公司向西門子公司註冊為客戶。藍偉華向其提供合購軟體之優惠方案，遭西門子公司查獲，對成基公司課以罰點，西門子公司要求成基公司須先透過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後，始得轉售其陽公司，成基公司先向勢流公司購入軟體後轉售其陽公司，兩者價差21萬5000元（

　　見原審卷㈠第39-43頁電子郵件、第45頁報價單）。

　㈣藍偉華於109年2月29日自成基公司離職，成基公司委託律師代發存證信函，限藍偉華7日內給付402萬3970元，藍偉華於109年3月13日收受，並未給付款項。（見原審卷㈠第77-79頁離職文件、第81-85頁存證信函與回執）

　㈤成基公司所屬業務向原廠下單前應進行之流程及順序為：⑴確認客戶註冊；⑵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原廠要折扣；⑶要到折扣後向客戶報價；⑷取得客戶訂單；⑸利用原廠網路系統下單〔藍偉華於原審卷㈡第279頁筆錄不爭執此事，於本院改稱此係一般下單流程，本件則係特殊下單流程（見本院卷㈡第106頁筆錄）〕。

　㈥張維德、藍偉華、友通公司使用下列名稱對外連絡：（見本院卷㈡第79-80頁筆錄）

　　⑴藍偉華在電子郵件和LINE，名稱為「Taylor Lan」。

    ⑵成基公司總經理張維德電子郵件名稱是「Golden Zhang」

　　  ，LINE的名稱是「Johnny」。

    ⑶友通公司英文縮寫為「DFI」。

　㈦西門子公司於107年5月30日同時向藍偉華、張維德等人寄送

　　電子郵件，載明成基公司對於客戶其陽公司（屬友通公司子公司）之註冊期限將於107年6月13日到期（見原審卷㈠第553頁電子郵件、見本院卷㈡第80頁筆錄）。

　㈧成基公司不爭執藍偉華下列證物之形式真正：被證1至6、8

　　、9、11至13、17-22、上證1至18、更審證1至40（見本院卷㈡第59-71頁）。

　　藍偉華不爭執成基公司下列證物之形式真正：原證1至18、22至31、33、35、36、上證1至18、更審上證1至16（見本院卷㈡第21-38頁）。

六、本件爭點為：㈠藍偉華是否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體，造成成基公司受損？㈡藍偉華購買B軟體，是否造成成基公司受損

　　？㈢若是藍偉華購買系爭軟體卻未獲得成基公司同意或是有疏失，應否賠償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130萬2739元（A軟體部分為89萬9146元、B軟體部分為40萬3593元）、價差損害21萬5000元？㈢成基公司是否受有交通費損害6萬4734元？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七、關於藍偉華是否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體，造成成基公司受損

　　方面：

　　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000年0月00日間擅自預下單購買A軟體，致其受有價款等損害89萬9146元。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見本院卷㈡第49-56頁）。為藍偉華所否認。經查：

　㈠成基公司對於張維德為公司總經理，都有行使總經理職權一節，並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09頁筆錄）；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規定，於執行業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又張維德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結證稱：「（問：公司有幾個業務？）2-3個，我自己沒有參與。我的工作是總經理，工作就是看公司的大方向，審核公司業績數字，看公司的財務金流」、「（問：業績有無要求業務要達到的標準？）一般是平均每個業務每年要做到毛利300-400萬中間」、「（問

　　：公司一年有多少客戶？）公司一年營業額大約3千萬元，每年大約有20-30單，每個業務要拿10-15單」、「（問：公司一開始的業務就是藍偉華？）藍偉華在公司總共7年，在他之前有別的業務，中間維持兩到3個業務規模大小，他進公司是業務後來被提升為業務經理，後來是業務協理，是業務部門的主管，2014年後整理業務部門的運作都是交給藍偉華處理」等語（見本院前審卷第237-238頁筆錄）；成基公司前技術顧問許忻偉亦於同一庭期結證稱：「…我是屬於技術部門。整個公司包含顧問6個人，…業務部是3個人，我是工程部的技術部門，當時只有2人」、「（問：成基公司是專門售西門子的軟體？）大宗是西門子軟體還有一些其他小的軟體，我在成基時候西門子的營業額大概佔了80-90%」、「（問：成基公司是不是在000年0月間有因業績問題未達標準，面臨代理權要被拔除的事情？）107年3月左右，有參加西門子前身MENTOR GRAPHICS LTD的業務會議，…當時是我跟藍偉華2人去開會。技術交流完之後，就換業務檢討他們的業績，當時原廠的ANDY…，他需要業績，當時因為3-6月的業績不足，當面有說如果業績不足，原廠會拔除成基公司的代理權，開完會之後我們有把這個事件告知張維德…成基的單大概每年5-10單，所以每件都會跟張維德開會沙盤推演

　　」、「（問：成基公司的單每年5-10是每個業務還是加起來

　　？）每年全部業務加起來5-10單，每單的金額約150-300萬元」（見同卷第229-232頁筆錄）。依張維德與許忻偉證詞

　　，成基公司於107年間員工6人，業務部門約為3人，藍偉華擔任業務部門主管，公司年營業額約3000萬元，成交案件在30件以下，西門子公司軟體係該公司主要販賣商品。是以成基公司重視西門子公司所推出軟體並向客戶推銷，應屬當然。

　㈡藍偉華與張維德曾於107年3月20日對話：「張維德：It's Andy's plan. 。但是，還是要想想策略，他可能還是會想辦法，如果我們做不到，他的pip應該還是有效」、「藍偉華

　　：了解」、「張維德：Desmond的看法是，Andy還是可以搞我們，所以，pip還是要正視，另外，我們得直接去找西門子。找西門子是我說的」等語（見原審卷㈠第145頁Line對話截圖）。依上開對話，可知藍偉華向張維德報告西門子公司訂立pip計畫（效能改進計畫），要求成基公司達成預定績效目標。嗣張維德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結證稱：「（問：上面發話人表示ANDY的計畫是指什麼？）就是下面的PIP，即效能改進計畫，希望我們數字能做得更好，當時也沒有提供數字」等語（見本院前審卷第242頁筆錄）。可知藍偉華向張維德報告西門子公司PIP計畫內容，張維德認為此係西門子公司承辦人Andy個人意見，雖然Andy並未具體說明目標，但是張維德要求藍偉華留意後續發展，必要時，則直接與Andy上司溝通。從而，藍偉華據此蒐集西門子公司軟體資訊並促銷，有助於成基公司免於PIP之不利影響。

　㈢藍偉華（Taylor Lan）於107年3月22日11時48分以電子郵件連絡Andy：「Hi Andy,As talked yesterday DFI special approval DBF as attached.…」、「DFI is our registered customer」、「DFI is our existing customer…」，張維德(Golden Zhang）為信件副本收受者〔見原審卷㈠第129-131頁，中譯文：藍偉華向Andy申請給予友通公司（DFI

　　）折扣，友通公司現為成基公司註冊客戶〕；同日11時50分

　　，Andy上司Moh以電子郵件回覆藍偉華與Andy「Approved」

　　，副本寄送張維德（見同卷第129頁。中譯文：准許申請）

　　；同日下午5時7分，Andy回函藍偉華：「You have my boss and my support too. Pis go ahead and submit OBF through order portal by 26th March」，副本寄送張維德（見同卷第133頁，中譯文：上司同意特別折扣，你應於3月26日前下單）。可知藍偉華為促成與友通公司購買軟體，遂向西門子公司申請優惠，西門子公司則要求成基公司在107年3月26日以前下單；則張維德收受前述信函副本時，知悉藍偉華已著手前置作業亦即成基公司下單流程關於「⑴確認客戶註冊；⑵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原廠要折扣」之步驟（見不爭執事項㈤），且為張維德可得而知。

　㈣嗣藍偉華於107年3月29日上午4時43分寄電子郵件予Andy：

　　「I pre-order DFI to meet PIP plan but still need 

　　purchaser's negotiantion in Q2(Order is ready but

　　neet price  negotiantion）…」〔見原審卷㈠第523頁。中譯文：為了達成西門子公司的PIP計畫，就友通公司（DFI

　　）交易預下單；要等到第二季才能與友通公司協商採購價格

　　〕。可知藍偉華向Andy表達基於PIP計畫而訂購A軟體，屬於預下單（pre-order）性質、買賣價格尚待協議等情；西門子公司收受預下單電子郵件後，並未表達異議。

　㈤迨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58分，藍偉華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Hi Golden，如果是直接匯款，就會多一筆210的關務稅金理費.報關授權費是一定要付的.海關徵收稅金45291

　　、DHL洽收關務服務費210、378，總金額42969。說明：實際關稅金額由海關核定，並以每月1日、11日、21日之匯率兌換為台幣金額…」（見原審卷㈠第151頁）。同年0月0日下午4時56分，再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DHL稅單如附件，請查收」（見同卷第149頁）。茲由前述張維德已知藍偉華為促成與友通公司購買軟體，前向西門子公司申請優惠

　　，西門子公司則要求成基公司在107年3月26日以前下單，則藍偉華上開107年3月29日上午4時43分預下單電子郵件縱並未副知張維德；藍偉華於107年4月30日、5月7日先後陳報稅金等費用，張維德至遲在此時已得知預下單情事。蓋假使（

　　僅屬假設）藍偉華先前預下單並未獲得成基公司授權，張維德此際應當要求藍偉華提出說明、或是洽商西門子公司取消預下單；然而，張維德於107年4月30日、同年5月7日兩度收到藍偉華請求支付稅金之電子郵件，均無任何反對或質疑。則成基公司主張其於107年4月30日不知藍偉華係擅自預下單，才在107年4月30日支付報關費進口費用云云；已難採信。

　㈥成基公司固主張，107年6月7日張維德詢問藍偉華，要支付友通公司的訂購款項給原廠了，有沒有問題？藍偉華當時回答沒有問題。到了6月27日藍偉華再次向張維德表示友通公司沒有問題，一定會買。所以成基公司在107年4月30日還無法確認損失會發生云云（見本院卷㈡第104-107頁筆錄）。然而依張維德與藍偉華於107年6月7日以通訊軟體對話：「

　　張維德：Taylor，今明要付DFI給西門子了，有沒有issue？

　　」、「藍偉華：沒有issue」（見原審卷㈠第251頁Line截圖

　　）；同年月27日，藍偉華復向張維德表示：「友通沒問題，等技術長簽核，因為他們最近Proe被抓盜版、但跟Flotherm預算無關，一定會買」（見同第253頁Line截圖）。依上開對話，張維德於即將支付價款之際，係向藍偉華詢問A軟體交易風險，並非質疑擅自預下單，也未指責藍偉華有何失當

　　，實難想像藍偉華預下單係擅自所為。再其次，成基公司為購買A軟體陸續支付價款85萬5444元、報關費用4萬3702元，合計89萬9146元（見不爭執事項㈡之⑴）；交易額約為成基公司年營業額1/30，重要性不言可喻。若是此係藍偉華擅自預下單，成基公司殆無可能吸收此等損失，勢必追究藍偉華責任。但是，自藍偉華於107年4月30日陳報A軟體稅費等項起，直到藍偉華於109年2月29日離職為止（見不爭執事項㈣

　　），歷時近1年10個月，成基公司、張維德於電子郵件或Line對話中，竟無隻字片面指摘、追究藍偉華責任，也未對藍偉華進行任何懲處；則藍偉華辯稱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司預下單購買A軟體，係獲得總經理張維德同意一節，應屬可信。又藍偉華徵得張維德同意而預下單，此一作業方式雖與成基公司一般下單流程有別（員工取得客戶訂單以後，才向西門子公司下單，見不爭執事項㈤）；由於張維德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規定，在執行職務範圍內（包含下單作業）為公司負責人，有權決定個案採取特殊下單流程，是以藍偉華抗辯預下單作業係遵照成基公司總經理張維德指揮監督所進行，並未違反成基公司規定一事；應屬可信。

　㈦成基公司固然主張其自107年起，每季均將藍偉華預下單列入重大事項，由總經理張維德向董事長黃采婷報告、長期追踪此事云云；並舉107年第1季至109年第1季之季報告為證（

　　（見本院卷㈠第375-378頁、第379-395頁）。但是，上開季報告僅有張維德、黃采婷簽認；並無資料顯示成基公司曾將報告內容通知藍偉華補正缺失或公告予公司員工週知。是以本院尚難僅憑未經通知或公告文件，遽論藍偉華擅自預下單訂購A軟體。

　㈧綜上，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司預下單購買A軟體，不符合成基公司下單流程，且未獲得公司同意云云；並無可採。其據此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藍偉華賠償購買A軟體價款等損害89萬9146元，顯非可取。

八、關於藍偉華購買B軟體，是否造成成基公司受損方面：

　　成基公司主張A軟體有維護必要，遂花費40萬元4624元購買B軟體，此係藍偉華過失所造成，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見本院卷㈡第49-56頁）。為藍偉華所否認。經查：

　㈠藍偉華獲得成基公司同意，於107年3月29日向西門子公司預下單購買A軟體，已如前述。A軟體係成基公司所購買財產，無論係按預定計畫出售予友通公司，或是轉售他人（成基公司計畫將A軟體轉售其陽公司，詳後述），成基公司自應進行必要維護，以免A軟體價值減損而影響銷售成效，始符常情。

　㈡嗣藍偉華於108年8月12日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Hi Golden，此筆為DFI維護，…預估海關徵收稅金19336、DHL洽收關務服務費210、378，總金額19924…」（見原審卷㈠第25頁）。成基公司遂支付B軟體價款38萬3669元、報關費1萬9924元，合計40萬3593元（見不爭執事項㈡之⑵）。依上開資料可知，成基公司於107年間購入A軟體以後，為維持軟體效能與價值，遂向西門子公司購買B軟體，因而支出價款與稅費等共計40萬3593元；成基公司迄未證明前述開銷有何不當之處，堪認此為必要維護成本，且藍偉華處置亦符合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難認藍偉華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從而，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處理事務發生疏失，致其受有購買B軟體價款等損害40萬3593元，遂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

　　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藍偉華賠償云云；亦屬無據。

九、關於價差損害方面：

　　成基公司藍偉華為彌補其造成損害，打算將A軟體轉售予友通公司子公司其陽公司；但是其陽公司（AEWIN）為勢流公司所註冊客戶，西門子公司察覺此情並加以糾正，成基公司另產生價差21萬5000元之損害。藍偉華應負賠償責任云云（見本院卷㈡第54-55頁）。為藍偉華所否認：

　㈠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於108年7月8日，將A軟體以178萬元（

　　含稅）向友通公司報價；後因友通公司未訂購，藍偉華向其陽公司以合購軟體方案報價，遭西門子公司查獲，遂要求成基公司向勢流公司以199萬5000元（含稅）購入軟體後，始得將A軟體售予其陽公司；此為藍偉華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並有成基公司108年7月8日報價單、藍偉華108年7月2日與8日電子郵件、西門子公司108年8月8日電子郵件在卷為證（依序見原審卷㈠第45、31、29、39頁）。是成基公司主張其將A軟體以合購方案轉售勢流公司客戶其陽公司，另發生價差21萬5000元之損害，固堪認定。

　㈡次查，西門子公司於107年5月30日同時向藍偉華、張維德等人寄送電子郵件，載明成基公司對於客戶其陽公司（AEWIN

　　）之註冊期限將於107年6月13日到期（見不爭執事項㈦）。堪認張維德與藍偉華均知悉其客戶其陽公司註冊期限即將屆滿；其陽公司可能由其他代理商註冊為客戶，若是成基公司銷售西門子公司產品予該公司，可能發生困難或成本增加。經查：

　　⑴藍偉華於108年6月12日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1. 理由：其陽科技拜訪+致伸科技support，其中其陽是可能跟友通一起購買的單位，他們有跟勢流詢價，…」（見本院前審卷第99頁），藍偉華已提及預定拜會前客戶其陽公司，且其陽公司已經向另一家代理商勢流公司詢價。參以成基公司年營業額約3000萬元、成交件數在30件以下（見第七段第㈠小段），參酌其已知悉其陽公司註冊期間在107年6月屆滿，亦如前述；張維德自應預為處理關於非註冊客戶交易之各項障礙，即徵求西門子公司同意，或是中止與其陽公司交易。則張維德於本院前審111年3月16日庭期證稱：「（問：藍偉華有無在下單前告訴你其陽的代理商是勢流科技？）本來這張是在沒有註冊去拿的訂單」、「（問：你何時知道你們公司沒有註冊？）我是在被原廠通知我們為什麼沒有註冊而拿了客戶訂單才知道」等語（見本院前審卷第241-242頁）；顯與前開張維德早已知悉其陽公司註冊在107年6月屆滿，以及其陽公司在000年0月間已向勢流公司詢價之事證不符；故本院無從採信張維德前開證詞。

　　⑵嗣藍偉華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44分以電子郵件向友通公司（黃弼釤）及其陽公司（frank）報價：「…此為友通集團合購方案，友通跟其陽都可以用此價格購買…，如果另一家為了搶單不惜降到沒利潤，請務必告訴我…」（見原審卷㈠第31頁）。於其陽公司尚未回應之際，藍偉華旋於同年月0日下午6時13分，將前述108年7月2日電子郵件列為附件，再度向其陽公司報價（張維德為副本收受者）

　　　：「…友通跟其陽都可用此優惠價格購買…」（見同卷第29頁）。即藍偉華已將其在數日前對於其陽公司報價資料報告張維德，則張維德收到藍偉華108年7月8日電子郵件時，自應分析利弊得失（出售庫存A軟體，是否可能遭到勢流公司向西門子公司檢舉，導致成本增加等情）、決定是否阻止藍偉華與其陽公司繼續討論交易細節；但是，張維德直至000年0月下旬，均未對藍偉華下達相關指令。

　　⑶迨108年7月25日，藍偉華以電子郵件向張維德報告：「分析友通既有的Flotherm成本如下…、FloMCAD（原價30％ off）-約240,000NTD」、「前由於勢流投訴我們報價Flotherm＋FloMCAD，所以Flora暫時不批我們的折扣。細節找時間跟你討論」（見原審卷㈠第281至289頁），即此際，由於勢流公司已向西門子公司投訴，以致藍偉華無法以優惠價格轉單出售A軟體予其陽公司。

　　⑷綜上，藍偉華於108年6月12日、同年7月8日向張維德報告

　　　內容，已充分告知轉單對象其陽公司已非成基公司註冊客戶、其陽公司已向註冊代理商勢流公司詢價；應認藍偉華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藍偉華抗辯張維德並未命令停止轉單予其陽公司，終致西門子公司發覺此事而要求成基公司補正，因而發生價差損害21萬5000元，顯非可歸責於藍偉華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7-18頁）；應屬可採。

　㈢從而，成基公司主張藍偉華處理轉單發生疏失，致其受有價差損害21萬5000元，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藍偉華如數賠償云云；並無可取。

十、關於交通費損害方面：

　　成基公司主張員工出差所申領交通費，應以「Google里程數」為計算標準，藍偉華自102年2月至107年12月所申請交通費，依「Google里程數」計算，僅為4萬6686公里；但是藍偉華申報里程數達5萬7475公里，差溢領交通費6萬4734元云云（見本院卷㈡第113頁）。藍偉華則否認交通費應以「Google里程數」為計算標準（見同卷第116頁）。經查：

　㈠依藍偉華所提出成基公司員工守則（名稱為旺世達科技員工守則）106年12月6日版本，第15條乙項第3款規定：「乙、國內客戶拜訪：⒊自備交通工具出差者，每公里補助油料費6元」（見原審卷㈡第227至229頁。107年11月24日修正改列第15條丙項第3款，見同卷第343頁）。成基公司亦不爭執其形式真正（見本院卷㈡第61頁）。依上開守則，足認成基公司員工自備交通工具拜訪國內客戶者，成基公司每公里應補助油料費6元。但是，上開守則並未規定以「Google里程數

　　」計算出差距離；何況，「Google里程數」僅顯示電腦所計算出差往返最短距離，至於前述路線有無塞車等因素導致員工必須繞道爭取時間，以及員工對於外地道路熟悉程度如何、能否按照導航資料選擇最短距離路線，「Google里程數

　　」並未列入考慮；是成基公司主張應以「Google里程數」計算出差里程，尚屬無據。

　㈡成基公司主張，自102年2月至107年12月，以藍偉華住所與客戶地址間，並依「Google里程數」計算僅4萬6686公里，而藍偉華申報里程數達5萬7475公里，差額達1萬0789公里；此有藍偉華自行製做估算表在卷為證（見原審卷㈡第41頁）

　　，據此推估交通費差額為6萬4734元（6*10,789=64,734，見本院前審卷第551頁、本院卷㈡第113頁）等情。藍偉華固然不爭執計算式之形式正確性，但是否認有溢領情事（見本院卷㈡第116頁、本院前審卷第559頁）。由於「Google里程數

　　」並非員工守則所定計算標準，已如前述；是以成基公司據此主張藍偉華溢領交通費，已有不足。何況，成基公司同意藍偉華出差於前，逐月核准藍偉華交通費於後（見原審卷㈠第309-378頁記帳資料）；數年來，從未要求藍偉華提出「Google里程數」之計算資料做為交通費核銷依據。則其事後無端改稱應以「Google里程數」計算交通費云云，洵無可採。

　㈢從而，成基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

　  定，請求藍偉華返還交通費6萬4734元；自屬無據。

十一、綜上所述：

　㈠成基公司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與價差損害，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選擇合併），就交通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請：「藍偉華應給付伊158萬2473元，及自109年3月21日（藍偉華收受成基公司109年3月9日律師函屆滿7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命藍偉華給付成基公司99萬4624元本息（參見本判決第四段補充說明），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藍偉華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原審判決成基公司敗訴部分，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成基公司上訴意旨請求增加給付，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㈡成基公司於二審就購買軟體價款等損害、價差損害追加民法第544條為請求權，就交通費追加民法第179條為請求權，請求藍偉華給付前開金錢；亦屬無理由，應駁回追加之訴。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十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十三、據上論結，本件成基公司上訴與追加之訴為無理由，藍偉華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